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1  总   则 

1.0.1  为了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规范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

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中的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 

1.0.3  智能建筑工程实施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承包合同文件对工程质量验收的要求不

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1.0.4  本规范是根据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规定的原则编

制的，执行本规范时应与之配套使用。 

1.0.5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的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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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0.1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BAS）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将建筑物或建筑群内的空调与通风、变配电、照明、给排水、热源与热交换、冷冻和冷

却及电梯和自动扶梯等系统，以集中监视、控制和管理为目的构成的综合系统。本规范所用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与此条通用。 

2.0.2  通信网络系统（CNS） communication network system 

是建筑物内语音、数据、图像传输的基础设施。通过通信网络系统，可实现与外部通信

网络（如公用电话网、综合业务数字网、互联网、数据通信网及卫星通信网等）相联，确保

信息畅通和实现信息共享。 

2.0.3  信息网络系统（INS）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信息网络系统是应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和行为科学等

先进技术和设备构成的信息网络平台。借助于这一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信息的传

递与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种应用业务。 

2.0.4  智能化系统集成（ISI） intelligent system integrated  

智能化系统集成应在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等各子分部工程的基础上，实现建筑物管理系统（BMS）集成。BMS 可进一步与信息网络

系统（INS）、通信网络系统（CNS）进行系统集成，实现智能建筑管理集成系统(IBMS)，

以满足建筑物的监控功能、管理功能和信息共享的需求，便于通过对建筑物和建筑设备的自

动检测与优化控制，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管理和对使用者提供最佳的信息服务，使智能建筑

达到投资合理、适应信息社会需要的目标，并具有安全、舒适、高效和环保的特点。 

2.0.5  火灾报警系统（FAS）fire alarm system 

由火灾探测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等部分组成，实现建筑

物的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 

2.0.6  安全防范系统（SAS）security protection & alarm system 

根据建筑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综合运用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视频安防监

控技术和各种现代安全防范技术构成的用于维护公共安全、预防刑事犯罪及灾害事故为目的

的，具有报警、视频安防监控、出入口控制、安全检查、停车场（库）管理的安全技术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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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2.0.7  住宅（小区）智能化（CI） community intelligent  

它是以住宅小区为平台，兼备安全防范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信息网络

系统和物业管理系统等功能系统以及这些系统集成的智能化系统，具有集建筑系统、服务和

管理于一体，向用户提供节能、高效、舒适、便利、安全的人居环境等特点的智能化系统。 

2.0.8  家庭控制器（HC）home controller  

完成家庭内各种数据采集、控制、管理及通信的控制器或网络系统，一般应具备

家庭安全防范、家电监控及信息服务等功能。 

2.0.9  控制网络系统 (CNS) control network system 

    用控制总线将控制设备、传感器及执行机构等装置联结在一起进行实时的信息交

互，并完成管理和设备监控的网络系统。 

2.2 符号 

符号 中文名 英文名 

ATM 异步传输模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DDC 直接数字控制器 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 

DMZ 非军事化区或停火区 demilitarized zone 

E-MAIL 电子邮件 electronic-mail 

FTP 文件传输协议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Tx 光纤到 x（x 表示路边、楼、户、

到桌面） 

fiber to-the-x (x：C, B, H, D；C-curb, 

B-building, H-house, D-desk) 

HFC 混合光纤同轴网 hybrid fiber coax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I/O 输入/输出 input/output 

ISDN 

B-ISDN 

N-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broadband ISDN 

narrowband ISDN 

SDH 同步数字系列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 uninterrupted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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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T 甚小口径卫星地面站 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 

xDSL 数字用户环路 

(H-高速；A-非对称；S-单环路；

V-甚高速) 

x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x：H, A, S, V；

H-high data rate ； A-asymmetrical ；

S-single line；V-very high data rate)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应包括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工验收。 

3.1.2  智能建筑分部工程应包括通信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火灾

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智能化系统集成、电源与接地、

环境和住宅（小区）智能化等子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又分为若干个分项工程（子系统）。 

3.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应按“先产品，后系统；先各系统，后系统集成”的顺序进

行。 

3.1.4  智能建筑工程的现场质量管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中表 A.0.1 的要求。 

3.1.5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通信网络系统的检测验收应按相关

国家现行标准和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其他系统的检测应由省市级以上的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组织实施。 

3.2  产品质量检查 

3.2.1  本规范所涉及的产品应包括智能建筑工程各智能化系统中使用的材料、硬件设备、

软件产品和工程中应用的各种系统接口。 

3.2.2  产品质量检查应包括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或实

施生产许可证和上网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未列入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或未实施生产许可证和

上网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应按规定程序通过产品检测后方可使用。 

3.2.3  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的检测应按相应的现行国家产品标准进行；供需双方有特殊

要求的产品可按合同规定或设计要求进行。 

3.2.4  对不具备现场检测条件的产品，可要求进行工厂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3.2.5  硬件设备及材料的质量检查重点应包括安全性、可靠性及电磁兼容性等项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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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测可参考生产厂家出具的可靠性检测报告。 

3.2.6  软件产品质量应按下列内容检查： 

1. 商业化的软件，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系统软件、信息安全软件和网

管软件等应做好使用许可证及使用范围的检查； 

2. 由系统承包商编制的用户应用软件、用户组态软件及接口软件等应用软件，除进行

功能测试和系统测试之外，还应根据需要进行容量、可靠性、安全性、可恢复性、兼容性、

自诊断等多项功能测试，并保证软件的可维护性； 

3. 所有自编软件均应提供完整的文档（包括软件资料、程序结构说明、安装调试说明、

使用和维护说明书等）。 

3.2.7  系统接口的质量应按下列要求检查：   

1. 系统承包商应提交接口规范，接口规范应在合同签订时由合同签定机构负责审定； 

2. 系统承包商应根据接口规范制定接口测试方案，接口测试方案经检测机构批准后实

施。系统接口测试应保证接口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实现接口规范中规定的各项功能，不发生

兼容性及通信瓶颈问题，并保证系统接口的制造和安装质量。 

       3.3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3.3.1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应包括与前期工程的交接和工程实施条件准备，进场设备和材

料的验收、隐蔽工程检查验收和过程检查、工程安装质量检查、系统自检和试运行等。 

3.3.2  工程实施前应进行工序交接，做好与建筑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暖、建筑电气、通风与空调和电梯等分部工程的接口确认。 

3.3.3  工程实施前应做好如下条件准备： 

1. 检查工程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的完备性，智能建筑工程必须按已审批的施工图设计文

件实施；工程中出现的设计变更，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表 B.0.3 的要求填写变更审核表； 

2. 完善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制度和施工技术措施。 

3.3.4  必须按照合同技术文件和工程设计文件的要求，对设备、材料和软件进行进场验收。

进场验收应有书面记录和参加人签字，并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验收人员签字。未经进场

验收合格的设备、材料和软件不得在工程上使用和安装。经进场验收的设备和材料应按产品

的技术要求妥善保管。 

3.3.5  设备及材料的进场验收应填写本规范附录中表 B.0.1，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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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证外观完好，产品无损伤、无瑕疵，品种、数量、产地符合要求； 

2. 设备和软件产品的质量检查应执行本章第 3.2 节的规定； 

3. 依规定程序获得批准使用的新材料和新产品除符合本条规定外，尚应提供主管部门

规定的相关证明文件； 

4. 进口产品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提供原产地证明和商检证明，配套提供的质

量合格证明、检测报告及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等文件资料应为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3.3.6  应做好隐蔽工程检查验收和过程检查记录，并经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未经监理工

程师签字，不得实施隐蔽作业。 

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表 B.0.2 填写隐蔽工程（随工检查）验收单。 

3.3.7  采用现场观察、核对施工图、抽查测试等方法，对工程设备安装质量进行检查和观

感质量验收。根据 GB50300 第 4.0.5 和 5.0.5 条的规定按检验批要求进行。 

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表 B.0.4 的规定填写质量验收记录。 

3.3.8  系统承包商在安装调试完成后，应对系统进行自检，自检时要求对检测项目逐项检

测。 

3.3.9  根据各系统的不同要求，应按本规范各章规定的合理周期对系统进行连续不中断试

运行。 

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表 B.0.5 填写试运行记录并提供试运行报告。 

3.4  系统检测 

3.4.1  系统检测时应具备的条件： 

1. 系统安装调试完成后，已进行了规定时间的试运行； 

2. 已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文件和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3.4.2  建设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依据合同技术文件和设计文件，以及本规范规定的检测项

目、检测数量和检测方法，制定系统检测方案并经检测机构批准实施。 

3.4.3  检测机构应按系统检测方案所列检测项目进行检测。 

3.4.4  检测结论与处理 

1. 检测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2. 主控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则系统检测不合格；一般项目两项或两项以上不合格，则

系统检测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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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检测不合格应限期整改，然后重新检测，直至检测合格, 重新检测时抽检数量

应加倍；系统检测合格，但存在不合格项，应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直到整改合格，并应在

竣工验收时提交整改结果报告。 

3.4.5  检测机构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表 C.0.1、表 C.0.2、表 C.0.3 和表 C.0.4 填写系统检测记

录和汇总表。 

3.5  分部（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 

3.5.1  各系统竣工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检查； 

2. 系统检测合格； 

3. 运行管理队伍组建完成，管理制度健全； 

4. 运行管理人员已完成培训，并具备独立上岗能力； 

5. 竣工验收文件资料完整； 

6. 系统检测项目的抽检和复核应符合设计要求； 

7.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8. 根据《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的规定，智能建筑的等级符合设计的等级要

求。 

3.5.2  竣工验收结论与处理 

1. 竣工验收结论分合格和不合格； 

2. 本章第 3.5.1 条规定的各款全部符合要求，为各系统竣工验收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3. 各系统竣工验收合格，为智能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4. 竣工验收发现不合格的系统或子系统时，建设单位应责成责任单位限期整改，直到

重新验收合格；整改后仍无法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系统不得通过竣工验收； 

3.5.3  竣工验收时应按本规范附录中表D.0.1和表D.0.2的要求填写资料审查结果和验收结

论。 

 7



 

4  通信网络系统 

4.1  一般规定 

4.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安装的通信网络系统及其与公用通信网之间的接口的系

统检测和竣工验收。 

4.1.2  本系统应包括通信系统、卫星数字电视及有线电视系统、公共广播及紧急广播系统

等各子系统及相关设施。其中通信系统包括电话交换系统、会议电视系统及接入网设备。 

4.1.3  通信网络系统的机房环境应符合本规范第 12 章的规定，机房安全、电源与接地应符

合《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YD5079 和本规范第 8 章、第 11 章的有关规定。 

4.1.4  通信网络系统缆线的敷设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1.  光缆及对绞电缆应符合本规范第 9章的规定； 

2.  电话线缆应符合《城市住宅区和办公楼电话通信设施验收规范》YD5048 的有关规定； 

3.  同轴电缆应符合《有线电视系统技术规范》GY/T106 的有关规定。 

4.2  系统检测 

4.2.1  通信系统工程实施按规定的安装、移交和验收工作流程进行。 

4.2.2  通信系统检测由系统检查测试、初验测试和试运行验收测试三个阶段组成。 

4.2.3  通信系统的测试可包括以下内容： 

1. 系统检查测试 

硬件通电测试；系统功能测试。 

2. 初验测试 

可靠性；接通率； 基本功能（如通信系统的业务呼叫与接续、计费、信令、系统负荷

能力、传输指标、维护管理、故障诊断、环境条件适应能力等）。 

3. 试运行验收测试 

联网运行（接入用户和电路）；故障率。 

4.2.4  通信系统试运行验收测试应从初验测试合格后开始，试运行周期可按合同规定执行，

但不应少于 3 个月。 

4.2.5  通信系统检测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和规范、工程设计文件和产品技术要求进行，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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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方法、操作程序及步骤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经建设单位与生产厂商共同协商

确定。 

Ⅰ  主控项目 

4.2.6  智能建筑通信系统安装工程的检测阶段、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及性能指标要求应符

合《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YD5077 等有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4.2.7  通信系统接入公用通信网信道的传输速率、信号方式、物理接口和接口协议应符合

设计要求。 

4.2.8  通信系统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和系统检测的内容应符合表 4.2.8 的要求。 

 9



 

表 4.2.8  通信系统工程检测项目表 

Ⅰ. 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工程 

序号 检测内容 

1. 安装验收检查 

1) 机房环境要求 

2) 设备器材进场检验 

3) 设备机柜加固安装检查 

4) 设备模块配置检查 

5) 设备间及机架内缆线布放 

6) 电源及电力线布放检查 

7) 设备至各类配线设备间缆线布放 

8) 缆线导通检查 

9) 各种标签检查 

10) 接地电阻值检查 

11) 接地引入线及接地装置检查 

12) 机房内防火措施 

13) 机房内安全措施 

2. 通电测试前硬件检查 

1) 按施工图设计要求检查设备安装情况 

2) 设备接地良好，检测接地电阻值 

3) 供电电源电压及极性 

3. 硬件测试 

1) 设备供电正常 

2) 告警指示工作正常 

3) 硬件通电无故障 

4. 系统检测 

1) 系统功能 

 2） 中继电路测试 

3) 用户连通性能测试 

 4） 基本业务与可选业务 

 5） 冗余设备切换 

6) 路由选择 

7) 信号与接口 

8) 过负荷测试 

9) 计费功能 

5. 系统维护管理 

1） 软件版本符合合同规定 

2） 人机命令核实 

3） 告警系统 

4） 故障诊断 

5） 数据生成 

6. 网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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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管功能 

2) 同步功能 

7. 模拟测试 

1) 呼叫接通率 

2) 计费准确率 

Ⅱ  会议电视系统安装工程 

序号 检测内容 

1. 安装环境检查 

  1） 机房环境 

  2） 会议室照明、音响及色调 

  3） 电源供给 

  4） 接地电阻值 

2． 设备安装 

  1） 管线敷设 

  2） 话筒、扬声器布置 

  3） 摄像机布置 

  4） 监视器及大屏幕布置 

3. 系统测试 

  1） 单机测试 

  2） 信道测试 

  3） 传输性能指标测试 

  4） 画面显示效果与切换 

  5） 系统控制方式检查 

  6） 时钟与同步 

4. 监测管理系统检测 

  1） 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 

  2） 系统实时显示功能 

5. 计费功能 

Ⅲ 接入网设备（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 ADSL）安装工程 

序号 检测内容 

1. 安装环境检查 

  1） 机房环境 

  2） 电源供给 

  3） 接地电阻值 

2. 设备安装验收检查 

  1） 管线敷设 

  2） 设备机柜及模块安装检查 

3. 系统检测 

  1） 收发器线路接口测试（功率谱密度，纵向平衡损耗，过压保护） 

  2） 用户网络接口（UNI）测试 

 a.25.6Mbit/s 电接口 

 b.10BASE-T 接口 

 c.通用串行总线（USB）接口 

 11



 

 d.PCI 总线接口 

  3） 业务节点接口（SNI）测试 

 a.STM-1(155Mbit/s)光接口 

 b.电信接口（34 Mbit/s、155 Mbit/s） 

  4） 分离器测试（包括局端和远端） 

 a.直流电阻 

 b.交流阻抗特性 

 c.纵向转换损耗 

 d.损耗/频率失真 

 e.时延失真 

 f.脉冲噪声 

 g.话音频带插入损耗 

 h.频带信号衰减 

 5） 传输性能测试 

 6） 功能验证测试 

 a.传递功能（具备同时传送 IP、POTS 或 ISDN 业务能力） 

 b.管理功能（包括配置管理、性能管理和故障管理） 

 

4.2.9 卫星数字电视及有线电视系统的系统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卫星数字电视及有线电视系统的安装质量检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 在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阶段，应检查卫星天线的安装质量、高频头至室内单元的线

距、功放器及接收站位置、缆线连接的可靠性。符合设计要求为合格。 

3. 卫星数字电视系统的输出电平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得有关规定。 

4. 采用主观评测检查有线电视系统的性能，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2.9-1 的规定； 

表 4.2.9-1 有线电视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测试频道 主观评测标准 

1 
系统输出电平 

（dBμV） 
系统内的所有频道 

60～80 

2 系统载噪比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无噪波，即无“雪花干扰”

3 载波互调比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图象中无垂直、倾斜或水

平条纹 

4 交扰调制比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图象中无移动、垂直或斜

图案，即无“窜台” 

5 回波值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图象中无沿水平方向分

布在右边一条或多条轮

廓线，即无“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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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色/亮度时延差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图象中色、亮信息对齐，

即无“彩色鬼影”  

7 载波交流声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图象中无上下移动的水

平条纹，即无“滚道”现

象  

8 
伴音和调频广

播的声音 

系统总频道的 10%且不少于 5 个，不足

5 个全检，且分布于整个工作频段的

高、中、低段 

无背景噪音、如丝丝声、

哼声、蜂鸣声和串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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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视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应不低于 4 分。具体标准见表 4.2.9-2。 

表 4.2.9-2 图像的主观评价标准  

等级 图像质量损伤程度 

5 分 图像上不觉察有损伤或干扰存在 

4 分 图像上有稍可觉察的损伤或干扰，但不令人讨厌 

3 分 图像上有明显觉察的损伤或干扰，令人讨厌 

2 分 图像上损伤或干扰较严重，令人相当讨厌 

1 分 图像上损伤或干扰极严重，不能观看 

6.  HFC 网络和双向数字电视系统正向测试的调制误差率和相位抖动，反向测试的侵入

噪声、脉冲噪声和反向隔离度的参数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检测其数据通信、VOD、图

文播放等功能；HFC 用户分配网应采用中心分配结构，具有可寻址路权控制及上行信号汇

集均衡等功能；应检测系统的频率配置、抗干扰性能，其用户输出电平应取 62～68dBμV。 

4.2.10  公共广播与紧急广播系统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系统的输入输出不平衡度、音频线的敷设、接地形式及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设备之间阻抗匹配合理； 

2. 放声系统应分布合理，符合设计要求； 

3. 最高输出电平、输出信噪比、声压级和频宽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4. 通过对响度、音色和音质的主观评价，评定系统的音响效果； 

5. 功能检测应包括: 

1)  业务宣传、背景音乐和公共寻呼插播； 

2） 紧急广播与公共广播共用设备时，其紧急广播由消防分机控制，具有最高优先权，     

在火灾和突发事故发生时，应能强制切换为紧急广播并以最大音量播出；紧急广播功能检测

按本规范第 7 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功率放大器应冗余配置，并在主机故障时，按设计要求备用机自动投入运行； 

4) 公共广播系统应分区控制，分区的划分不得与消防分区的划分产生矛盾。 

4.3  竣工验收 

4.3.1  竣工验收文件和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1．过程质量记录 

2. 设备检测记录及系统测试记录； 

3. 竣工图纸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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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设备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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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网络系统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信息网络系统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工

验收。 

5.1.2  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及网络安全等。 

         5.2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5.2.1  信息网络系统工程实施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综合布线系统施工完毕，已通过系统检测并具备竣工验收的条件； 

2. 设备机房施工完毕，机房环境、电源及接地安装已完成，具备安装条件。 

5.2.2  信息网络系统的设备、材料进场验收要求除遵照本规范第 3.3.4 和 3.3.5 条的规定

执行外，还应进行： 

1.  有序列号的设备必须登记设备的序列号； 

2. 网络设备开箱后通电自检，查看设备状态指示灯的显示是否正常，检查设备启动是

否正常； 

3. 计算机系统、网管工作站、UPS 电源、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路由器、防火墙、

交换机等产品按本规范第 3.2 节的规定执行。 

5.2.3  网络设备应安装整齐、固定牢靠，便于维护和管理；高端设备的信息模块和相关部

件应正确安装，空余槽位应安装空板；设备上的标签应标明设备的名称和网络地址；跳线连

接应稳固，走向清楚明确，线缆上应正确标签。 

5.2.4 信息网络系统的随工检查内容应包括： 

1. 安装质量检查：机房环境是否满足要求；设备器材清点检查；设备机柜加固检查；

设备模块配置检查；设备间及机架内缆线布防；各种标签检查；接地电阻值检查；接地引入

线及接地装置检查；机房内防火措施；机房内安全措施等。 

2. 通电测试前设备检查：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检查设备安装情况；设备接地应良好；

供电电源电压及极性符合要求。 

3. 设备通电测试：设备供电正常；报警指示工作正常；设备通电后工作正常及故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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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5.2.5  信息网络系统在安装、调试完成后，应进行不少于 1 个月的试运行,有关系统自检和

试运行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3.3.8 和 3.3.9 条的要求。 

5.3  计算机网络系统检测 

5.3.1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检测应包括连通性检测、路由检测、容错功能检测、网络管理功

能检测。 

5.3.2 连通性检测方法可采用相关测试命令进行测试，或根据设计要求使用网络测试仪测试

网络的连通性。 

Ⅰ  主控项目 

5.3.3  连通性检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根据网络设备的连通图，网管工作站应能够和任何一台网络设备通信； 

2. 各子网（虚拟专网）内用户之间的通信功能检测：根据网络配置方案要求，允许通

信的计算机之间可以进行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不允许通信的计算机之间无法通信；并保证

网络节点符合设计规定的通讯协议和适用标准； 

3. 根据配置方案的要求，检测局域网内的用户与公用网之间的通信能力。 

5.3.4  对计算机网络进行路由检测，路由检测方法可采用相关测试命令进行测试，或根据

设计要求使用网络测试仪测试网络路由设置的正确性。 

 

Ⅱ 一般项目 

5.3.5  容错功能的检测方法应采用人为设置网络故障，检测系统正确判断故障及故障排除

后系统自动恢复的功能；切换时间应符合设计要求。检测内容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对具备容错能力的网络系统，应具有错误恢复和故障隔离功能，主要部件应冗余设

置，并在出现故障时可自动切换； 

2. 对有链路冗余配置的网络系统，当其中的某条链路断开或有故障发生时，整个系统

仍应保持正常工作，并在故障恢复后应能自动切换回主系统运行。 

5.3.6  网络管理功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网管系统应能够搜索到整个网络系统的拓扑结构图和网络设备连接图； 

2. 网络系统应具备自诊断功能，当某台网络设备或线路发生故障后，网管系统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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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报警和定位故障点； 

3. 应能够对网络设备进行远程配置和网络性能检测，提供网络节点的流量、广播率和

错误率等参数。 

5.4  应用软件检测 

5.4.1  智能建筑的应用软件应包括智能建筑办公自动化软件、物业管理软件和智能化系统

集成等应用软件系统。应用软件的检测应从其涵盖的基本功能、界面操作的标准性、系统可

扩展性和管理功能等方面进行检测, 并根据设计要求检测其行业应用功能。满足设计要求时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不合格的应用软件修改后必须通过回归测试。 

5.4.2  应先对软硬件配置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系统检测。 

 

Ⅰ   主控项目 

5.4.3  软件产品质量检查应按照本规范第 3.2.6 条的规定执行。应采用系统的实际数据和

实际应用案例进行测试。 

5.4.4  应用软件检测时，被测软件的功能、性能确认宜采用黑盒法进行，主要测试内容应

包括： 

1. 功能测试：在规定的时间内运行软件系统的所有功能，以验证系统是否符合功能需

求； 

2. 性能测试：检查软件是否满足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性能，应对软件的响应时间、吞吐

量、辅助存储区、处理精度进行检测； 

3. 文档测试：检测用户文档的清晰性和准确性，用户文档中所列应用案例必须全部测

试； 

4. 可靠性测试：对比软件测试报告中可靠性的评价与实际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可靠性验证； 

5. 互连测试：应验证两个或多个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连性； 

6. 回归测试：软件修改后，应经回归测试验证是否因修改引出新的错误，即验证修改

后的软件是否仍能满足系统的设计要求。 

 

Ⅱ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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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应用软件的操作命令界面应为标准图形交互界面，要求风格统一、层次简洁，操作

命令的命名不得具有二义性。 

5.4.6  应用软件应具有可扩展性，系统应预留可升级空间以供纳入新功能，宜采用能适应

最新版本的信息平台，并能适应信息系统管理功能的变动。 

 

5.5  网络安全系统检测 

5.5.1  网络安全系统宜从物理层安全、网络层安全、系统层安全、应用层安全等四个方面

进行检测，以保证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可控性和可用性等信息安全性能符合设

计要求。 

 

Ⅰ  主控项目 

5.5.2  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等网络安全产品必须通过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并具有公安部公共信息安全监察局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特殊行业有其他规定时，还应遵守行业的相关规定。 

5.5.3  如果与因特网连接，智能建筑网络安全系统必须安装防火墙和防病毒系统。 

5.5.4  网络层安全的安全性检测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防攻击：信息网络应能抵御来自防火墙以外的网络攻击,使用流行的攻击手段进行模

拟攻击，不能攻破判为合格； 

2. 因特网访问控制：信息网络应根据需求控制内部终端机的因特网连接请求和内容，

使用终端机用不同身份访问因特网的不同资源，符合设计要求判为合格； 

3. 信息网络与控制网络的安全隔离：测试方法应按本规范第 5.3.2 条的要求，保证做

到未经授权，从信息网络不能进入控制网络；符合此要求者判为合格； 

4. 防病毒系统的有效性: 将含有当前已知流行病毒的文件（病毒样本）通过文件传输、

邮件附件、网上邻居等方式向各点传播，各点的防病毒软件应能正确地检测到该含病毒文件，

并执行杀毒操作；符合本要求者判为合格； 

5. 入侵检测系统的有效性：如果安装了入侵检测系统，使用流行的攻击手段进行模拟

攻击（如 DoS 拒绝服务攻击），这些攻击应被入侵检测系统发现和阻断；符合此要求者判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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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容过滤系统的有效性：如果安装了内容过滤系统，则尝试访问若干受限网址或者

访问受限内容，这些尝试应该被阻断；然后，访问若干未受限的网址或者内容，应该可以正

常访问；符合此要求者为合格； 

5.5.5  系统层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操作系统应选用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一定安全强度的操作系统； 

2. 使用安全性较高的文件系统； 

3. 严格管理操作系统的用户帐号，要求用户必须使用满足安全要求的口令； 

4. 服务器应只提供必须的服务，其他无关的服务应关闭，对可能存在漏洞的服务或操

作系统，应更换或者升级相应的补丁程序；扫描服务器，无漏洞者为合格； 

5. 认真设置并正确利用审计系统，对一些非法的侵入尝试必须有记录；模拟非法尝试，

审计日志中有正确记录者判为合格。 

5.5.6  应用层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身份认证：用户口令应该加密传输，或者禁止在网络上传输；严格管理用户帐号，

要求用户必须使用满足安全要求的口令； 

2. 访问控制：必须在身份认证的基础上根据用户及资源对象实施访问控制；用户能正

确访问其获得授权的对象资源，同时不能访问未获得授权的资源，符合此要求者判为合格。 

 

Ⅱ  一般项目 

5.5.7  物理层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中心机房的电源与接地及环境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章、第 12 章的规定； 

2.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信息网络工程，应按《涉密信息设备

使用现场的电磁泄漏发射保护要求》BMB5、《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术要

求》BMZ1 和《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密评测指南》BMZ3 等国家现行标准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测和验收； 

5.5.8  应用层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完整性：数据在存储、使用和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得被篡改、破坏； 

2. 保密性：数据在存储、使用和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应被非法用户获得； 

3. 安全审计：对应用系统的访问应有必要的审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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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竣工验收 

5.6.1  竣工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3.5 节的规定外，还应对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进行检查，

并作为竣工验收的必要条件。 

5.6.2  竣工验收的文件资料包括设备的进场验收报告、产品检测报告、设备的配置方案和

配置文档、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检测记录和检测报告、应用软件的检测记录和用户使用报告、

安全系统的检测记录和检测报告以及系统试运行记录。 

  

6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

测和竣工验收。 

6.1.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用于对智能建筑内各类机电设备进行监测、控制及自动化管理，

达到安全、可靠、节能和集中管理的目的。 

6.1.3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为空调与通风系统、变配电系统、公共照明系统、给

排水系统、热源和热交换系统、冷冻和冷却水系统、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等各子系统。 

        6.2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6.2.1  设备及材料的进场验收除按本规范第 3.3.4 和 3.3.5 条的规定执行外,还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电气设备、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的进场验收应按《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303 中第 3.2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各类传感器、变送器、电动阀门及执行器、现场控制器等的进场验收要求： 

1）查验合格证和随带技术文件，实行产品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应

有产品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2）外观检查：铭牌、附件齐全，电气接线端子完好，设备表面无缺损，涂层完整。 

3. 网络设备的进场验收按本规范第 5.2.2 条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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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产品的进场验收按本规范第 3.2.6 条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6.2.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装前，建筑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已完成机房、弱电竖井的建筑施工； 

2. 预埋管及预留孔符合设计要求； 

3. 空调与通风设备、给排水设备、动力设备、照明控制箱、电梯等设备安装就位，

并应预留好设计文件中要求的控制信号接入点。 

6.2.3  施工中的安全技术管理，应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

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中的有关规定。 

6.2.4  施工及施工质量检查除按本规范第 3.3.6 和 3.3.7 条的规定执行外,还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电缆桥架安装和桥架内电缆敷设，电缆沟内和电缆竖井内电缆敷设，电线、电

缆导管和线路敷设，电线、电缆穿管和线槽敷线的施工应按 GB50303 中第 12 章至第

15 章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工程实施中有特殊要求时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执行； 

2. 传感器、电动阀门及执行器、控制柜和其它设备安装时应符合 GB50303 第 6 章

及第 7 章、设计文件和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6.2.5  工程调试完成后，系统承包商要对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及系统功能（含系

统联动功能）进行现场测试，传感器可用高精度仪表现场校验，使用现场控制器改变

给定值或用信号发生器对执行器进行检测,传感器和执行器要逐点测试；系统功能、通

信接口功能要逐项测试；并填写系统自检表。 

6.2.6  工程调试完成经与工程建设单位协商后可投入系统试运行，应由建设单位或物

业管理单位派出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试运行,认真作好值班运行记录；并应保存

系统试运行的原始记录和全部历史数据。 

6.3  系统检测 

6.3.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检测应以系统功能和性能检测为主，同时对现场安装质

量、设备性能及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记录进行抽查或复核。 

6.3.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检测应在系统试运行连续投运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后进行。 

6.3.3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检测应依据工程合同技术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 设计变

更审核文件、设备及产品的技术文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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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检测时应提供以下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1.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2. 隐蔽工程和过程检查验收记录； 

3. 工程安装质量检查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4. 设备及系统自检测记录； 

5. 系统试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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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主控项目 

6.3.5  空调与通风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空调系统进行温湿度及新风量自动控制、预定时间表自动

启停、节能优化控制等控制功能进行检测。应着重检测系统测控点（温度、相对湿度、

压差和压力等）与被控设备（风机、风阀、加湿器及电动阀门等）的控制稳定性、响

应时间和控制效果，并检测设备连锁控制和故障报警的正确性。 

检测数量为每类机组按总数的 20%抽检，且不得少于 5 台，每类机组不足 5 台时全

部检测。被检测机组全部符合设计要求为检测合格。 

6.3.6  变配电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变配电系统的电气参数和电气设备工作状态进行监测，检

测时应利用工作站数据读取和现场测量的方法对电压、电流、有功（无功）功率、功

率因数、用电量等各项参数的测量和记录进行准确性和真实性检查，显示的电力负荷

及上述各参数的动态图形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参数变化情况，并对报警信号进行验证。 

检测方法为抽检，抽检数量按每类参数抽 20%，且数量不得小于 20 点，某类参数

数量小于 20 点时全部检测。被检参数合格率在 100%时为检测合格。 

对高低压配电柜的运行状态、电力变压器的温度、应急发电机组的工作状态、储

油罐的液位、蓄电池组及充电设备的工作状态、不间断电源的工作状态等参数进行检

测时，应全部检测，合格率为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7  公共照明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公共照明设备（公共区域、过道、园区和景观）进行监控,

应以光照度、时间表等为控制依据，设置程序控制灯组的开关，检测时应检查控制动

作的正确性；并检查其手动开关功能。 

检测方式为抽检，按照明回路总数的 20%抽检，数量不得小于 10 路，总数小于 10

时应全部检测。抽检数量合格率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8  给排水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给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中水系统进行液位、压力等参数检

测及水泵运行状态的监控和报警进行验证。检测时应通过工作站参数设置或人为改变

现场测控点状态，监视设备的运行状态，包括自动调节水泵转速、投运水泵切换及故

障状态报警和保护等项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检测方式为抽检，抽检数量按每类系统的 50%，且不得小于 5 套，总数小于 5 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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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检测。被检系统合格率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9  热源和热交换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热源和热交换系统进行系统负荷调节、预定时间表自动启

停和节能优化控制。检测时应通过工作站或现场控制器对热源和热交换系统的设备运

行状态、故障等的监视、记录与报警进行检测，并检测对设备的控制功能。 

核实热源和热交换系统能耗计量与统计资料。 

检测方式为全部检测，被检系统合格率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10  冷冻和冷却水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冷水机组、冷冻冷却水系统进行系统负荷调节、预定时间表

自动启停和节能优化控制。检测时应通过工作站对冷水机组、冷冻冷却水系统设备控

制和运行参数、状态、故障等的监视、记录与报警情况进行检查，并检查设备运行的

联动情况。 

核实冷冻水系统能耗计量与统计资料。 

检测方式为全部检测，满足设计要求时为检测合格。 

6.3.11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建筑物内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进行监测。检测时应通过工作

站对系统的运行状态与故障进行监视，并与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

核实。 

检测方式为全部检测，合格率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1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与子系统（设备）间的数据通信接口功能检测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与带有通信接口的各子系统以数据通信的方式相联时，应在工作

站监测子系统的运行参数（含工作状态参数和报警信息），并和实际状态核实，确保准

确性和响应时间符合设计要求；对可控的子系统，应检测系统对控制命令的响应情况。 

数据通信接口应按本规范第 3.2.7 条的规定对接口进行全部检测，检测合格率 100%

时为检测合格。 

6.3.13  中央管理工作站与操作分站功能检测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中央管理工作站与操作分站功能进行检测时，应主要检测其

监控和管理功能，检测时应以中央管理工作站为主，对操作分站主要检测其监控和管

理权限以及数据与中央管理工作站的一致性。 

应检测中央管理工作站显示和记录的各种测量数据、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等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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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性和准确性，以及对设备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功能，并检测中央站控制命令的有效

性和参数设定的功能，保证中央管理工作站的控制命令被无冲突地执行。 

应检测中央管理工作站数据的存储和统计（包括检测数据、运行数据）、历史数据

趋势图显示、报警存储统计（包括各类参数报警、通讯报警和设备报警）情况，中央

管理工作站存储的历史数据时间应大于三个月。 

应检测中央管理工作站数据报表生成及打印功能，故障报警信息的打印功能。 

应检测中央管理工作站操作的方便性，人机界面应符合友好、汉化、图形化要求，

图形切换流程清楚易懂，便于操作。对报警信息的显示和处理应直观有效。 

应检测操作权限，确保系统操作的安全性。 

以上功能全部满足设计要求时为检测合格。 

6.3.14  系统实时性检测 

采样速度、系统响应时间应满足合同技术文件与设备工艺性能指标的要求；抽检 10%

且不少于 10 台，少于 10 台时全部检测，合格率 90%时为检测合格。 

报警信号响应速度应满足合同技术文件与设备工艺性能指标的要求；抽检 20%且不

少于 10 台，少于 10 台时全部检测，合格率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15  系统可维护功能检测 

应检测应用软件的在线编程（组态）和修改功能，在中央站或现场进行控制器或

控制模块应用软件的在线编程（组态）、参数修改及下载，全部功能得到验证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设备、网络通讯故障的自检测功能，自检必须指示出相应设备的名称和位置，在

现场设置设备故障和网络故障，在中央站观察结果显示和报警，输出结果正确且故障

报警准确者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6.3.16  系统可靠性检测 

系统运行时，启动或停止现场设备，不应出现数据错误或产生干扰，影响系统正常

工作。检测时采用远动或现场手动启/停现场设备，观察中央站数据显示和系统工作情

况，工作正常的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切断系统电网电源，转为 UPS 供电时，系统运行不得中断。电源转换时系统工作

正常的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中央站冗余主机自动投入时，系统运行不得中断；切换时系统工作正常的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26 



 

Ⅱ 一般项目 

6.3.17  现场设备安装质量检查 

现场设备安装质量应符合 GB50303 第 6 章及第 7 章、设计文件和产品技术文件的

要求，检查合格率达到 100%是为合格。 

1. 传感器：每种类型传感器抽检 10%且不少于 10 台，传感器少于 10 台时全部检

查； 

2. 执行器：每种类型执行器抽检 10%且不少于 10 台，执行器少于 10 台时全部检

查； 

3. 控制箱（柜）：各类控制箱（柜）抽检 20%且不少于 10 台，少于 10 台时全部

检查。 

6.3.18  现场设备性能检测 

1. 传感器精度测试，检测传感器采样显示值与现场实际值的一致性；依据设计要

求及产品技术条件，按照设计总数的 10%进行抽测，且不得少于 10 个，总数少于 10 个

时全部检测，合格率达到 100%时为检测合格； 

2. 控制设备及执行器性能测试，包括控制器、电动风阀、电动水阀和变频器等，

主要测定控制设备的有效性、正确性和稳定性；测试核对电动调节阀在零开度、50%和

80%的行程处与控制指令的一致性及响应速度；测试结果应满足合同技术文件及控制工

艺对设备性能的要求。 

检测按 20%抽测，但不得少于 5 个，设备数量少于 5 个时全部测试，检测合格率达

到 100%时为检测合格。 

6.3.19 根据现场配置和运行情况对以下项目做出评测： 

1. 控制网络和数据库的标准化、开放性； 

2. 系统的冗余配置，主要指控制网络、工作站、服务器、数据库和电源等； 

3. 系统可扩展性，控制器 I/O 口的备用量应符合合同技术文件要求，但不应低

于 I/O 口实际使用数的 10%；机柜至少应留有 10%的卡件安装空间和 10%的备用接线端

子； 

4. 节能措施评测，包括空调设备的优化控制、冷热源自动调节、照明设备自动

控制、风机变频调速、VAV 变风量控制等。根据合同技术文件的要求，通过对系统数

据库记录分析、现场控制效果测试和数据计算后做出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评测。 

结论为符合设计要求或不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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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竣工验收 

6.4.1 竣工验收应在系统正常连续投运时间超过 3 个月后进行。 

6.4.2 竣工验收文件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合同技术文件； 

2. 竣工图纸； 

1) 设计说明； 

2) 系统结构图； 

3) 各子系统控制原理图； 

4) 设备布置及管线平面图； 

5) 控制系统配电箱电气原理图； 

6) 相关监控设备电气接线图；                       

7) 中央控制室设备布置图； 

8) 设备清单； 

9）监控点（I/O）表等。 

3. 系统设备产品说明书； 

4. 系统技术、操作和维护手册； 

5. 设备及系统测试记录； 

1) 设备测试记录； 

2) 系统功能检查及测试记录； 

3) 系统联动功能测试记录。 

6. 其他文件； 

1)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2) 相关工程质量事故报告表。 

6.4.3  必要时各子系统可分别进行验收，验收时应作好验收记录，签署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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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的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系统检测和竣工验

收。 

7.1.2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必须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有关规定。 

7.1.3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监测内容应逐项实施，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为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7.2  系统检测 

7.2.1  在智能建筑工程中，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检测应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 的规定执行。 

7.2.2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应是独立的系统。 

7.2.3  除 GB50166 中规定的各种联动外，当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还与其它系统

具备联动关系时，其检测按本规范 3.4.2 条规定拟定检测方案，并按检测方案进行，但检测

程序不得与 GB50166 的规定相抵触。 

7.2.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磁兼容性防护功能，应符合《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和严

酷等级》GB16838 的有关规定。 

7.2.5  检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汉化图形显示界面及中文屏幕菜单等功能，并进行操作试验。 

7.2.6  检测消防控制室向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传输、显示火灾报警信息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检测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接口、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火灾报警的响应及其火灾运行模式，

应采用在现场模拟发出火灾报警信号的方式进行。 

7.2.7  检测消防控制室与安全防范系统等其他子系统的接口和通信功能。 

7.2.8  检测智能型火灾探测器的数量、性能及安装位置，普通型火灾探测器的数量及安装

位置。 

7.2.9 新型消防设施的设置情况及功能检测应包括： 

1. 早期烟雾探测火灾报警系统； 

2. 大空间早期火灾智能检测系统、大空间红外图像矩阵火灾报警及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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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7.2.10  公共广播与紧急广播系统共用时，应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的要求，并执行本规范第 4.2.10 条的规定。 

7.2.11 安全防范系统中相应的视频安防监控（录像、录音）系统、门禁系统、停车场（库）

管理系统等对火灾报警的响应及火灾模式操作等功能的检测，应采用在现场模拟发出火灾报

警信号的方式进行。 

7.2.12  当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与其他系统合用控制室时，应满足 GB50116 和《智

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的相应规定，但消防控制系统应单独设置，其他系统也应合

理布置。 

7.3  竣工验收 

7.3.1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竣工验收应按 GB50166 关于竣工验收的规定及各地

方的配套法规执行。 

7.3.2 当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与其他智能建筑子系统具备联动关系时，其验收按本

规范第 10 章的有关规定执行，但验收程序不得与国家现行规范、法规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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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防范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的安全防范系统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

工验收，在执行本章各项规定的同时，还须遵守国家公共安全行业的有关法规。 

8.1.2  对银行、金融、证券、文博等高风险建筑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必须执行公共

安全行业对特殊行业的相关规定和标准。 

8.1.3  安全防范系统的范围应包括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门禁)

系统、巡更管理系统、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等各子系统。 

         8.2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8.2.1  设备及器材的进场验收除按本规范第 3.3.4 和 3.3.5 条的规定执行外,还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必须经过国家或行业授权的认证机构（或检测机构）认证（检测）

合格，并取得相应的认证证书（或检测报告）； 

2.   产品质量检查应按本规范第 3.2 节的规定执行。 

8.2.2  安全防范系统线缆敷设、设备安装前，建筑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1． 预埋管、预留件、桥架等的安装符合设计要求； 

2． 机房、弱电竖井的施工基本结束。 

8.2.3  安全防范系统的电缆桥架、电缆沟、电缆竖井、电线导管的施工及线缆敷设，应遵

照《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的第 12、13、14、15 章内容执行。如

有特殊要求应以设计施工图的要求为准。 

8.2.4  安全防范系统施工质量检查和观感质量验收，应根据合同技术文件、设计施工图进

行。 

1. 对电（光）缆敷设与布线应检验管线的防水、防潮，电缆排列位置，布放、绑扎质

量，桥架的架设质量，缆线在桥架内的安装质量，焊接及插接头安装质量及接线盒接线质

量等； 

2. 对接地线应检验接地材料、接地线焊接质量、接地电阻等； 

 31



 

3. 对系统的各类探测器、摄像机、云台、防护罩、控制器、辅助电源、电锁、对讲设

备等的安装部位、安装质量和观感质量等进行检验; 

4. 同轴电缆的敷设、摄像机、机架、监视器等的安装质量检验应符合《民用闭路监视

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 的有关规定； 

5. 控制柜、箱与控制台等的安装质量检验应遵照 GB50303 第 6 章有关规定执行。 

8.2.5  系统承包商应对各类探测器、控制器、执行器等部件的电气性能和功能进行自检，

自检采用逐点测试的形式进行。 

8.2.6  在安全防范系统设备安装、施工测试完成后，经建设方同意可进入系统试运行，试

运行周期应不少于 1 个月；系统试运行时应做好试运行记录。 

8.3  系统检测 

8.3.1  安全防范系统的系统检测应由国家或行业授权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

告，检测内容、合格判据应执行国家公共安全行业的相关标准。 

8.3.2  安全防范系统检测应依据工程合同技术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设计变更说明

和洽商记录、产品的技术文件进行。 

8.3.3  安全防范系统进行系统检测时应提供： 

1.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2. 隐蔽工程和过程检查验收记录； 

3. 工程安装质量和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4. 设备及系统自检测记录； 

5. 系统试运行记录 

 

Ⅰ 主控项目 

8.3.4  安全防范系统综合防范功能检测应包括： 

1. 防范范围、重点防范部位和要害部门的设防情况、防范功能，以及安防设备的运行

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有无防范盲区； 

2. 各种防范子系统之间的联动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3. 监控中心系统记录(包括监控的图像记录和报警记录)的质量和保存时间是否达到设

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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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防范系统与其它系统进行系统集成时，应按本规范第3.2.7条的规定检查系统的

接口、通信功能和传输的信息等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8.3.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检测 

1．检测内容： 

1) 系统功能检测：云台转动，镜头、光圈的调节，调焦，变倍，图像切换，防护罩功

能的检测； 

2) 图像质量检测：在摄像机的标准照度下进行图像的清晰度及抗干扰能力的检测； 

检测方法：按本规范第 4.2.9 条的规定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主观评价应不低于四

级；抗干扰能力按《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367 进行检测； 

3) 系统整体功能检测 

功能检测应包括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现场设备的接入率及完好率；矩阵监控

主机的切换、控制、编程、巡检、记录等功能； 

对数字视频录像式监控系统还应检查主机死机记录、图像显示和记录速度、图像质

量、对前端设备的控制功能以及通信接口功能、远端联网功能等； 

对数字硬盘录像监控系统除检测其记录速度外，还应检测记录的检索、回放等功能； 

4) 系统联动功能检测 

联动功能检测应包括与出入口管理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巡更管理系统、停车场(库)

管理系统等的联动控制功能； 

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图像记录保存时间应满足管理要求。 

2．摄像机抽检的数量应不低于 20％且不少于 3台，摄像机数量少于 3 台时应全部检测；

被抽检设备的合格率为 100％时为合格；系统功能和联动功能全部检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时为合格，合格率为 100％时为系统功能检测合格。 

8.3.6  入侵报警系统(包括周界入侵报警系统)的检测 

1．检测内容： 

1) 探测器的盲区检测，防动物功能检测； 

2) 探测器的防破坏功能检测应包括报警器的防拆报警功能，信号线开路、短路报警功

能，电源线被剪的报警功能； 

3) 探测器灵敏度检测； 

4) 系统控制功能检测应包括系统的撤防、布防功能，关机报警功能，系统后备电源自

动切换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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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通信功能检测应包括报警信息传输、报警响应功能； 

6)  现场设备的接入率及完好率测试；  

7)  系统的联动功能检测应包括报警信号对相关报警现场照明系统的自动触发、对监控

摄像机的自动启动、视频安防监视画面的自动调入，相关出入口的自动启闭，录像设备的自

动启动等； 

8)  报警系统管理软件(含电子地图)功能检测； 

9)  报警信号联网上传功能的检测。 

10）报警系统报警事件存储记录的保存时间应满足管理要求。 

2．探测器抽检的数量应不低于 20％且不少于 3台，探测器数量少于 3 台时应全部检测；

被抽检设备的合格率为 100％时为合格；系统功能和联动功能全部检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时为合格，合格率为 100％时为系统功能检测合格。 

8.3.7   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的检测 

1．检测内容： 

1) 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的功能检测 

a) 系统主机在离线的情况下，出入口(门禁)控制器独立工作的准确性、实时性和储

存信息的功能； 

b) 系统主机对出入口(门禁)控制器在线控制时，出入口(门禁)控制器工作的准确

性、实时性和储存信息的功能，以及出入口(门禁)控制器和系统主机之间的信息传输功能； 

c) 检测掉电后，系统启用备用电源应急工作的准确性、实时性和信息的存储和恢复

能力； 

d) 通过系统主机、出入口(门禁)控制器及其他控制终端，实时监控出入控制点的人

员状况； 

e) 系统对非法强行入侵及时报警的能力； 

f) 检测本系统与消防系统报警时的联动功能； 

g) 现场设备的接入率及完好率测试； 

h) 出入口管理系统的数据存储记录保存时间应满足管理要求。 

2) 系统的软件检测 

a) 演示软件的所有功能，以证明软件功能与任务书或合同书要求一致； 

b) 根据需求说明书中规定的性能要求，包括时间、适应性、稳定性等以及图形化界

面友好程度，对软件逐项进行测试；对软件的检测按本规范第 3.2.6 条中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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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软件系统操作的安全性进行测试，如系统操作人员的分级授权、系统操作人员

操作信息的存储记录等； 

d) 在软件测试的基础上，对被验收的软件进行综合评审，给出综合评审结论，包括：

软件设计与需求的一致性、程序与软件设计的一致性、文档（含软件培训、教材和说明书）

描述与程序的一致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标准化程度等。 

2．出/入口控制器抽检的数量应不低于 20％且不少于 3 台，数量少于 3 台时应全部检

测；被抽检设备的合格率为 100％时为合格；系统功能和软件全部检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为合格，合格率为 100％时为系统功能检测合格。 

8.3.8  巡更管理系统的检测 

1． 检测内容： 

1) 按照巡更路线图检查系统的巡更终端、读卡机的响应功能； 

2) 现场设备的接入率及完好率测试； 

3) 检查巡更管理系统编程、修改功能以及撤防、布防功能； 

4) 检查系统的运行状态、信息传输、故障报警和指示故障位置的功能； 

5) 检查巡更管理系统对巡更人员的监督和记录情况、安全保障措施和对意外情况及时报

警的处理手段； 

6) 对在线联网式巡更管理系统还需要检查电子地图上的显示信息，遇有故障时的报警信

号以及和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等的联动功能。 

7) 巡更系统的数据存储记录保存时间应满足管理要求。 

2．巡更终端抽检的数量应不低于 20％且不少于 3 台，探测器数量少于 3台时应全部检

测，被抽检设备的合格率为 100％时为合格；系统功能全部检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为合格，

合格率为 100％时为系统功能检测合格。 

8.3.9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的检测 

1．检测内容：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功能检测应分别对入口管理系统、出口管理系统和管理中心的功能

进行检测。 

1) 车辆探测器对出入车辆的探测灵敏度检测，抗干扰性能检测； 

2) 自动栅栏升降功能检测，防砸车功能检测； 

3) 读卡器功能检测，对无效卡的识别功能；对非接触 IC 卡读卡器还应检测读卡距离

和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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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卡(票)器功能检测，吐卡功能是否正常，入场日期、时间等记录是否正确； 

5) 满位显示器功能是否正常； 

6) 管理中心的计费、显示、收费、统计、信息储存等功能的检测； 

7) 出/入口管理监控站及与管理中心站的通信是否正常； 

8) 管理系统的其他功能，如“防折返”功能检测； 

9) 对具有图像对比功能的停车场(库)管理系统应分别检测出/入口车牌和车辆图像记

录的清晰度、调用图像信息的符合情况； 

10) 检测停车场(库)管理系统与消防系统报警时的联动功能；电视监控系统摄像机对

进出车库的车辆的监视等； 

11) 空车位及收费显示； 

12) 管理中心监控站的车辆出入数据记录保存时间应满足管理要求。 

2．停车场(库)管理系统功能应全部检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为合格，合格率为 100％

时为系统功能检测合格。 

其中，车牌识别系统对车牌的识别率达 98％时为合格。 

8.3.10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的检测 

   综合管理系统完成安全防范系统中央监控室对各子系统的监控功能,具体内容按工程设

计文件要求确定。 

1．检测内容： 

1) 各子系统的数据通信接口：各子系统与综合管理系统以数据通信方式连接时，应能

在综合管理监控站上观测到子系统的工作状态和报警信息，并和实际状态核实，确保准确性

和实时性；对具有控制功能的子系统，应检测从综合管理监控站发送命令时，子系统响应的

情况； 

2) 综合管理系统监控站：对综合管理系统监控站的软、硬件功能的检测，包括： 

a) 检测子系统监控站与综合管理系统监控站对系统状态和报警信息记录的一致性； 

b) 综合管理系统监控站对各类报警信息的显示、记录、统计等功能； 

c) 综合管理系统监控站的数据报表打印、报警打印功能； 

d) 综合管理系统监控站操作的方便性，人机界面应友好、汉化、图形化。 

2．综合管理系统功能应全部检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为合格，合格率为 100％时为系

统功能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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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竣工验收 

8.4.1   智能建筑工程中的安全防范系统的验收应按照《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GA308

的规定执行； 

8.4.2  以管理为主的电视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等

系统的竣工验收按本规范第 3.5 节规定执行。 

8.4.3  竣工验收应在系统正常连续投运时间超过 1 个月后进行。 

8.4.4  系统验收的文件及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设计说明，包括系统选型论证，系统监控方案和规模容量说明，系统功能说明

和性能指标等； 

2. 工程竣工图纸，包括系统结构图、各子系统原理图、施工平面图、设备电气端子接

线图、中央控制室设备布置图、接线图、设备清单等； 

3. 系统的产品说明书、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 

4.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5．设备及系统测试记录； 

6. 相关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工程设计变更单等。 

8.4.5  必要时各子系统可分别进行验收，验收时应作好验收记录，签署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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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综合布线系统 

9.1  一般规定 

9.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的综合布线系统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

工验收。综合布线系统的检测和验收,除执行本规定外,还应符合《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

统工程验收规范》GB/T50312 中的规定。 

9.1.2  综合布线系统施工前应对交接间、设备间、工作区的建筑和环境条件进行检查，检

查内容和要求应符合 GB/T50312 中的有关规定。 

9.1.3  设备材料的进场验收应执行GB/T50312第3节及本规范第3.3.4和3.3.5条的规定。 

9.1.4  系统集成商在施工完成后，应对系统进行自检，自检时要求对工程安装质量、观感

质量和系统性能检测项目全部进行检查，并填写系统自检表。 

9.2  系统安装质量检测 

Ⅰ 主控项目 

9.2.1  缆线敷设和终接的检测应符合 GB/T50312 中第 5.1.1、6.0.2、6.0.3 条的规定，应

对以下项目进行检测： 

1. 缆线的弯曲半径和管线填充率； 

2. 电源线与综合布线系统缆线应分隔布放,缆线间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建筑物内电、光缆暗管敷设及与其他管线之间的最小净距； 

    4. 对绞电缆芯线终接； 

5. 光纤连接损耗值。 

9.2.2  建筑群子系统采用架空、管道、直埋敷设电、光缆的检测要求应按照本地网通信线

路工程验收的相关规定执行。 

9.2.3  机柜、机架、配线架安装的检测,除应符合 GB/T50312 第 4 节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

下要求： 

1. 卡入配线架连接模块内的单根线缆色标应和线缆的色标相一致，大对数电缆按标准

色谱的组合规定进行排序； 

2. 端接于 RJ45 口的配线架的线序及排列方式按有关国际标准规定的两种端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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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68A 或 T568B）之一进行端接，但必须与信息插座模块的线序排列使用同一种标准； 

9.2.4  信息插座安装在活动地板或地面上时，接线盒应严密防水、防尘。 

 

Ⅱ 一般项目 

9.2.5  缆线终接应符合 GB/T50312 中第 6.0.1 条的规定。 

9.2.6  各类跳线的终接应符合 GB/T50312 中第 6.0.4 条的规定。 

9.2.7  机柜、机架、配线架安装,除应符合 GB/T50312 第 4.0.1 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

要求: 

1. 机柜不应直接安装在活动地板上，应按设备的底平面尺寸制作底座，底座直接与地

面固定，机柜固定在底座上，底座高度应与活动地板高度相同,然后铺设活动地板,底座水平

误差每平方米不应大于 2mm； 

2. 安装机架面板，架前应预留有 800mm 空间，机架背面离墙距离应大于 600mm； 

3. 背板式跳线架应经配套的金属背板及接线管理架安装在墙壁上，金属背板与墙壁应

紧固； 

4. 壁挂式机柜底面距地面不宜小于 300mm； 

5. 桥架或线槽应直接进入机架或机柜内； 

6. 接线端子各种标志应齐全。 

9.2.8  信息插座的安装要求应执行 GB/T50312 第 4.0.3 条的规定。 

9.2.9  光缆芯线终端的连接盒面板应有标志。 

9.3  系统性能检测 

9.3.1  综合布线系统性能检测应采用专用测试仪器对系统的各条链路进行检测，并对系统

的信号传输技术指标及工程质量进行评定。 

9.3.2  综合布线系统性能检测时，光纤布线应全部检测，检测对绞电缆布线链路时,以不低

于 1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检测，抽样点必须包括最远布线点。 

9.3.3  系统性能检测合格判定应包括单项合格判定和综合合格判定。 

1. 单项合格判定如下： 

1) 对绞电缆布线某一个信息端口及其水平布线电缆（信息点）按 GB/T50312 中附录

B 的指标要求，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则该信息点判为不合格；垂直布线电缆某线对按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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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要求、衰减和串扰等进行检测，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则判该线对不合格； 

2) 光缆布线测试结果不满足 GB/T50312 中附录 C 的指标要求，则该光纤链路判为不

合格； 

3) 允许未通过检测的信息点、线对、光纤链路经修复后复检。 

2. 综合合格判定如下： 

1) 光缆布线检测时，如果系统中有一条光纤链路无法修复，则判为不合格； 

2) 对绞电缆布线抽样检测时，被抽样检测点（线对）不合格比例不大于 1%，则视为

抽样检测通过；不合格点（线对）必须予以修复并复验。被抽样检测点（线对）不合格比例

大于 1%，则视为一次抽样检测不通过，应进行加倍抽样；加倍抽样不合格比例不大于 1%，

则视为抽样检测通过。如果不合格比例仍大于 1%，则视为抽样检测不通过，应进行全部检

测，并按全部检测的要求进行判定； 

3) 对绞电缆布线全部检测时，如果有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时则判为不合格：无法修复

的信息点数目超过信息点总数的 1%；不合格线对数目超过线对总数的 1%； 

4) 全部检测或抽样检测的结论为合格，则系统检测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Ⅰ  主控项目 

9.3.4 系统监测应包括工程电气性能检测和光纤特性检测，按 GB/T50312 第 8.0.2 条的规定

执行。 

Ⅱ  一般项目 

9.3.5  采用计算机进行综合布线系统管理和维护时，应按下列内容进行检测： 

1. 中文平台、系统管理软件； 

2. 显示所有硬件设备及其楼层平面图； 

3. 显示干线子系统和配线子系统的元件位置； 

4. 实时显示和登录各种硬件设施的工作状态。 

9.4  竣工验收 

9.4.1  综合布线系统竣工验收应按照本规范第 3.5 节和 GB/T50312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9.4.2  竣工验收文件除 GB/T50312 第 8 章要求的文件外,还应包括： 

1. 综合布线系统图； 

2. 综合布线系统信息端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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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布线系统各配线区布局图； 

4. 信息端口与配线架端口位置的对应关系表； 

5. 综合布线系统平面布置图； 

6. 综合布线系统性能自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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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能化系统集成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的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

竣工验收。 

10.1.2  本章规定了智能化系统集成的检测和验收办法、步骤和内容。 

10.1.3  系统集成检测验收的重点应为系统的集成功能、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控制能力、信

息共享和综合管理能力、运行管理与系统维护的可实施性、使用的安全性和方便性等要素。 

          10.2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10.2.1  系统集成工程的实施必须按已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图进行。 

10.2.2  系统集成中使用的设备进场验收应参照本规范第 3.3.4 和 3.3.5 条的规定执

行。产品的质量检查按本规范第 3.2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10.2.3  系统集成调试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自检，并填写系统自检报告。 

10.2.4  系统集成调试完成，经与工程建设方协商后可投入系统试运行，投入试运行后应由

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派出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认真作好值班运行记录；并保存试运行

的全部历史数据。 

  10.3  系统检测 

10.3.1  系统集成的检测应在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

系统、通信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和综合布线系统检测完成，系统集成完成调试并经过一

个月试运行后进行。 

10.3.2  检测前应按本规范第 3.4.2 条的规定编写系统集成检测方案,检测方案应包括检测

内容、检测方法、检测数量等。 

10.3.3  系统集成检测的技术条件应依据合同技术文件、设计文件及相关产品技术文件。 

10.3.4  系统集成检测时应提供以下过程质量记录： 

1. 硬件和软件进场检验记录； 

2. 系统测试记录； 

3. 系统试运行记录。 

10.3.5  系统集成的检测应包括接口检测、软件检测、系统功能及性能检测、安全检测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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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主控项目 

10.3.6  子系统之间的硬线连接、串行通讯连接、专用网关（路由器）接口连接等应符合设

计文件、产品标准和产品技术文件或接口规范的要求，检测时应全部检测，100% 合格为检

测合格。 

计算机网卡、通用路由器和交换机的连接测试可按照本规范第 5.3.2 条有关内容进行。 

10.3.7  检查系统数据集成功能时，应在服务器和客户端分别进行检查，各系统的数据应在

服务器统一界面下显示，界面应汉化和图形化，数据显示应准确，响应时间等性能指标应符

合设计要求。对各子系统应全部检测，100%合格为检测合格。 

10.3.8  系统集成的整体指挥协调能力 

系统的报警信息及处理、设备连锁控制功能应在服务器和有操作权限的客户端检测。对

各子系统应全部检测，每个子系统检测数量为子系统所含设备数量的 20%，抽检项目 100%

合格为检测合格。 

应急状态的联动逻辑的检测方法为： 

1. 在现场模拟火灾信号，在操作员站观察报警和做出判断情况，记录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门禁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空调系统、通风系统和电梯及自动扶梯系统的联动逻辑是否

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2. 在现场模拟非法侵入（越界或入户），在操作员站观察报警和做出判断情况，记录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紧急广播系统和照明系统的联动逻辑是否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3. 系统集成商与用户商定的其他方法。 

以上联动情况应做到安全、正确、及时和无冲突。符合设计要求的为检测合格，否

则为检测不合格。 

10.3.9   系统集成的综合管理功能、信息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检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5.4 节的

规定,并根据合同技术文件的有关要求进行。检测的方法，应通过现场实际操作使用，运用

案例验证满足功能需求的方法来进行。 

10.3.10  视频图像接入时,显示应清晰，图像切换应正常，网络系统的视频传输应稳定、无

拥塞。 

10.3.11  系统集成的冗余和容错功能（包括双机备份及切换、数据库备份、备用电源及切

换和通信链路冗余切换）、故障自诊断、事故情况下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检测应符合设计文件

要求。 

10.3.12  系统集成不得影响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独立运行，应对其系统相关性

进行连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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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般项目 

10.3.13  系统集成商应提供系统可靠性维护说明书，包括可靠性维护重点和预防性维护计

划，故障查找及迅速排除故障的措施等内容。可靠性维护检测，应通过设定系统故障，检查

系统的故障处理能力和可靠性维护性能。 

10.3.14  系统集成安全性，包括安全隔离身份认证、访问控制、信息加密和解密、抗病毒

攻击能力等内容的检测，按本规范第 5.5 节有关规定进行。 

10.3.15  对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进行审查，要求真实、准确、完整。 

10.4  竣工验收 

10.4.1 竣工验收应在系统集成正常连续投运时间超过 1 个月后进行。 

10.4.2 竣工验收文件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设计说明文件及图纸； 

2. 设备及软件清单； 

3. 软件及设备使用手册和维护手册，可靠性维护说明书； 

4. 过程质量记录； 

5. 系统集成检测记录； 

6. 系统集成试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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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源与接地 

11.1  一般规定 

11.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工程中的智能化系统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的系统检测和竣工

验收。 

11.1.2  本章规定了智能化系统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的检测和竣工验收的内容和要求。 

11.1.3  在智能化系统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检测中除执行本规范外，还应执行国家强制性

条文所要求的检测和验收项目，并应查验有关电气装置的质量检验、认证等相关文件。 

11.1.4  智能化系统的供电装置和设备应包括： 

   1. 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供电设备，包括建筑物内各智能化系统交、直流供电，以及供电

传输、操作、保护和改善电能质量的全部设备和装置； 

2. 应急工作状态下的供电设备，包括建筑物内各智能化系统配备的应急发电机组、各

智能化子系统备用蓄电池组、充电设备和不间断供电设备等。 

11.1.5  各智能化系统的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的检测，可作为分项工程，在各系统检测中

进行；也可综合各系统电源与接地系统进行集中检测；并由相应的检测机构提供检测记录。 

11.1.6  防雷及接地系统的检测和验收应包括建筑物内各智能化系统的防雷电入侵装置、等

电位联结、防电磁干扰接地和防静电干扰接地等。 

11.1.7  电源与接地系统必须保证建筑物内各智能化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人身、设备安全。 

11.1.8  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应执行本规范第 3.3 节的规定。 

11.2  电源系统检测 

Ⅰ 主控项目 

11.2.1  智能化系统应引接依《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验收规范》GB50303 验收合格的公用

电源。 

11.2.2  智能化系统自主配置的稳流稳压、不间断电源装置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9.1 节的规定。 

11.2.3  智能化系统自主配置的应急发电机组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8.1 节的规定。 

11.2.4  智能化系统自主配置的蓄电池组及充电设备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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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 

11.2.5  智能化系统主机房集中供电专用电源设备、各楼层设置用户电源箱的安装质量检

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10.1.2 条的规定。 

11.2.6  智能化系统主机房集中供电专用电源线路的安装质量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12.1、13.1、14.1、15.1 节的规定。 

 

 Ⅱ一般项目 

11.2.7  智能化系统自主配置的稳流稳压、不间断电源装置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9.2 节的规定。 

11.2.8  智能化系统自主配置的应急发电机组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8.2 节的规定。 

11.2.9  智能化系统主机房集中供电专用电源设备、各楼层设置用户电源箱的安装检测，应

执行 GB50303 中 第 10.2 节的规定。 

11.2.10  智能化系统主机房集中供电专用电源线路的安装质量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12.2、13.2、14.2、15.2 节的规定。 

11.3  防雷及接地系统检测 

Ⅰ 主控项目 

11.3.1  智能化系统的防雷及接地系统应引接依 GB50303 验收合格的建筑物共用接地装置。

采用建筑物金属体作为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Ω。 

11.3.2  智能化系统的单独接地装置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24.1.1、24.1.2、24.1.4、

24.1.5 条的规定，接地电阻应按设备要求的最小值确定。 

11.3.3  智能化系统的防过流、过压元件的接地装置、防电磁干扰屏蔽的接地装置、防静电

接地装置的检测，其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连接可靠。 

11.3.4  智能化系统与建筑物等电位联结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27.1 节的规定。 

 

Ⅱ 一般项目 

11.3.5  智能化系统的单独接地装置，防过流和防过压元件的接地装置、防电磁干扰屏蔽的

接地装置及防静电接地装置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24.2 节的规定。 

11.3.6  智能化系统与建筑物等电位联结的检测，应执行 GB50303 中第 27.2 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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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竣工验收 

11.4.1  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的竣工验收应按本规范第 3.5 节的规定实施。 

11.4.2  电源、防雷及接地系统的竣工验收应对系统检测结论进行复核，并做好与相关智能

化系统的工程交接和接口检验，系统检测复核合格并获得相关智能化系统的确认后，电源、

防雷及接地系统竣工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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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 

12.1  一般规定 

     12.1.1  本章适用于智能建筑内计算机房、通信控制室、监控室及重要办公区域环境的系统

检测和验收。 

12.1.2 本章中环境的检测验收内容包括：空间环境、室内空调环境、视觉照明环境、室内

噪声及室内电磁环境。 

12.1.3  室内噪声、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照度、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含量等参数检测时，

检测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12.1.4  环境检测时,主控项目按 20%进行抽样检测，合格率达到 100%时为该项检测合格; 

一般项目按 10%进行抽样检测，合格率达到 90%时为该项检测合格。系统检测结论应符合本

规范第 3.4.4 条的规定。 

12.2  系统检测  

Ⅰ 主控项目 

12.2.1  空间环境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主要办公区域天花板净高不小于 2.7m； 

2. 楼板满足预埋地下线槽（线管）的条件，架空地板、网络地板的铺设应满足设计要

求； 

3. 为网络布线留有足够的配线空间。 

12.2.2  室内空调环境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实现对室内温度、湿度的自动控制，并符合设计要求； 

2. 室内温度，冬季 18～22℃，夏季 24～28℃； 

3. 室内相对湿度，冬季 40%～60%，夏季 40%～65%； 

4. 舒适性空调的室内风速，冬季应不大于 0.2 m/s，夏季应不大于 0.3m/s。 

12.2.3  视觉照明环境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面水平照度不小于 500lx； 

2. 灯具满足眩光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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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灯具布置应模数化，消除频闪。 

12.2.4 环境电磁辐射的检测应执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9175 和《电磁辐射防护规

定》GB8702 的有关规定。 

 

Ⅱ 一般项目 

12.2.5  空间环境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室内装饰色彩合理组合，建筑装修用材应符合《建筑装饰装修工艺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 的有关规定。 

2. 防静电、防尘地毯，静电泄漏电阻在 1.0×10
5
～1.0×10

8
Ω之间； 

3. 采取的降低噪声和隔声措施应恰当。 

12.2.6  室内空调环境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室内CO含量率小于 10×10
-6 g/m3； 

2. 室内CO2含量率小于 1000×10
-6 g/m3。 

12.2.7  室内噪声测试推荐值：办公室 40～45dBA，智能化子系统的监控室 35～40dBA。 

12.3  竣工验收 

12.3.1  环境的验收仅限于对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复核，本章第 12.2 节规定的各项指标符

合要求，则环境竣工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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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住宅（小区）智能化 

13.1  一般规定 

13.1.1  本章适用于建筑工程中的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民用住宅和住宅小区智能化的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工验收。 

13.1.2  住宅（小区）智能化应包括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通信

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监控与管理系统、家庭控制器、综合布线系统、电源和接地、环

境、室外设备及管网等。 

13.1.3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包括的内容在本规范第 7 章规定的基础上，应增加

家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系统。 

13.1.4  安全防范系统包括的内容在本规范第 8 章规定的基础上，应增加访客对讲系统。 

13.1.5  通信网络系统应包括通信系统、卫星数字电视及有线电视系统等。 

13.1.6  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控制网络系统等。 

13.1.7  监控与管理系统应包括表具数据自动抄收及远传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公共

广播与紧急广播系统、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等。 

13.1.8  家庭控制器的功能应包括家庭报警、家庭紧急求助、家用电器监控、表具数据采集

及处理、通信网络和信息网络接口等。 

13.1.9  住宅（小区）智能化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应执行本规范第 3.3 节的规定。 

13.1.10 设备安装质量检查  

1.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设备安装质量应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166 的要求。 

2. 其它系统的设备安装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4、5、6、8、9 章有关规定。 

13.2  系统检测 

13.2.1  住宅（小区）智能化的系统检测应在工程安装调试完成、经过不少于一个月

的系统试运行、具备正常投运条件后进行。 

13.2.2  住宅（小区）智能化的系统检测应以系统功能检测为主，结合设备安装质量

检查、设备功能和性能检测及相关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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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住宅（小区）智能化的系统检测应依据工程合同技术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 

设计变更审核文件、设备及相关产品技术文件进行。 

13.2.4  住宅（小区）智能化进行系统检测时，应提供以下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1.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2. 隐蔽工程和随工检验记录； 

3. 工程安装质量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4. 设备及系统自检记录； 

5. 系统试运行记录。 

13.2.5  通信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电源与接地、环境的系统检

测应执行本规范第 4、5、9、11、12 章有关规定。 

13.2.6  其他系统的系统检测应按本章第 13.3 至 13.7 节的规定进行。 

          13.3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检测 

Ⅰ 主控项目 

13.3.1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功能检测除符合本规范第 7 章规定外，还应符

合下列要求: 

1．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系统的可靠性检测。 

2．可燃气体泄漏报警时自动切断气源及打开排气装置的功能检测。 

3．已纳入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探测器不得重复接入家庭控制器。 

      13.4  安全防范系统检测 

13.4.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巡更管理系

统和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的检测应按本规范第 8 章有关规定执行。 

                             

Ⅰ 主控项目 

13.4.2  访客对讲系统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室内机门铃提示、访客通话及与管理员通话应清晰，通话保密功能及室内开启单元

门的开锁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门口机呼叫住户和管理员机的功能、CCD 红外夜视(可视对讲)功能、电控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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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功能、在火警等紧急情况下电控锁的自动释放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3. 管理员机与门口机的通信及联网管理功能，管理员机与门口机、室内机互相呼叫和

通话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 市电掉电后，备用电源应能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8 小时以上。 

 

Ⅱ 一般项目 

13.4.3  访客对讲系统室内机应具有自动定时关机功能，可视访客图像应清晰；管理员机对

门口机的图像可进行监视。 

13.5  监控与管理系统检测 

Ⅰ 主控项目 

13.5.1  表具数据自动抄收及远传系统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电、气、热(冷)能等表具应采用现场计量、数据远传，选用的表具应符合国

家产品标准,表具应具有产品合格证书和计量检定证书； 

2． 水、电、气、热（冷）能等表具远程传输的各种数据，通过系统可进行查询、统

计、打印、费用计算等； 

3． 电源断电时，系统不应出现误读数并有数据保存措施，数据保存至少四个月以上；

电源恢复后，保存数据不应丢失； 

4． 系统应具有时钟、故障报警、防破坏报警功能； 

13.5.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除参照本规范第 6 章有关规定外，还应具备饮用水蓄水池过滤

设备、消毒设备的故障报警的功能。 

13.5.3  公共广播与紧急广播系统的检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4.2.10 条的要求。 

13.5.4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的检测除执行本规范第 5.4 节规定外，还应进行以下

内容的检测，使用功能满足设计要求的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1.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应包括住户人员管理、住户房产维修、住户物业费等

各项费用的查询及收取、住宅（小区）公共设施管理、住宅（小区）工程图纸管理等； 

2. 信息服务项目可包括家政服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银行、娱

乐等；应按设计要求的内容进行检测； 

     3. 物业管理公司人事管理、企业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内容的检测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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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的信息安全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5.5 节的要求。 

 

Ⅱ 一般项目 

13.5.5  表具现场采集的数据与远传的数据应一致，每类表具总数达到 100 个及以上

的按 10%抽检，少于 100 个的抽检 10 个。 

13.5.6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除执行本规范第 6.3 节有关规定外，还应进行以下内容的检测： 

1. 室外园区艺术照明的开启、关闭时间设定、控制回路的开启设定和灯光场景的设定

及照度调整； 

2. 园林绿化浇灌水泵的控制、监视功能和中水设备的控制、监视功能。 

13.5.7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房产出租、房产二次装修管理、住户投诉处理、数据

资料的记录、保存、查询等功能检测可按本规范第 5.4 节有关内容进行。 

 

13.6  家庭控制器检测 

13.6.1  家庭控制器检测应包括家庭报警、家庭紧急求助、家用电器监控、表具数据采集

及处理、通信网络和信息网络接口等内容。家庭控制器与表具数据抄收及远传系统、通信网

络和信息网络的接口的检测应按本章中第 3.2.7 条的规定执行。 

                       Ⅰ 主控项目 

13.6.2  家庭报警功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感烟探测器、感温探测器、燃气探测器的检测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要求； 

     2. 入侵报警探测器的检测应执行本规范第 8.3.7 条的规定； 

     3. 家庭报警的撤防、布防转换及控制功能。 

13.6.3  家庭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靠性：准确、及时的传输紧急求助信号； 

 2. 可操作性：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在紧急情况下应能方便地发出求助信号； 

 3. 应具有防破坏和故障报警功能。 

13.6.4  家用电器的监控功能的检测应符合设计要求。 

13.6.5  家庭控制器应对误操作或出现故障报警时具有相应的处理能力。 

13.6.6 无线报警的发射频率及功率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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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般项目 

13.6.7  家庭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户宜安装一处以上的紧急求助报警装置（如：起居室、卧室等）； 

2． 紧急求助报警装置宜有一种以上的报警方式（如手动、遥控、感应等）； 

3． 报警信号宜区别求助内容； 

4． 紧急求助报警装置宜加夜间显示。 

13.7  室外设备及管网 

Ⅰ 主控项目 

13.7.1  安装在室外的设备箱应有防水、防潮、防晒、防锈等措施；设备浪涌过电压

防护器设置、接地联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设计要求。 

13.7.2  室外电缆导管及线路敷设，应执行 GB50303《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中有关规定。 

13.8  竣工验收 

13.8.1  住宅（小区）智能化的竣工验收应在系统正常连续投运时间不少于 3 个月后

进行； 

13.8.2 竣工验收文件和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2. 设备和系统检测记录； 

3. 竣工图纸和竣工技术文件； 

4. 技术、使用和维护手册； 

5. 其他文件包括：  

1) 工程合同及技术文件； 

2) 相关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等。 

13.8.3  各子系统可以分别验收，应作好验收记录，签署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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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表 A.0.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系统名称  
施工许可证 

（开工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现场质量管理检查制度  

2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3 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证书  

4 分包方确认与管理制度  

5 施工图审查情况  

6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审批  

7 施工技术标准  

8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9 现场设备、材料存放与管理  

10 检测设备、计量仪表检验  

11 开工报告  

12   

检查结论： 

 

 

 

总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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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记录 

表 B.0.1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表 

系统名称：_____________                      工程施工单位：_________________ 

检测结果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产地 主要性能/功能 数量 包装及外观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施工单位人员签名 

 

 

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签名 检测日期 

 

注： 

1. 在检查结果栏，按实际情况在相应空格内打“√”，左列打“√”视为合格，右列打“√”视为不合

格。 

2. 备注格内填写产品的检测报告和记录是否齐备和主要检测实施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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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2 隐蔽工程（随工检查）验收单 

系统名称：_____________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查结果 
检查内容 

安装质量 楼层（部位） 图号 

    

    

隐
蔽
工
程
（
随
工
检
查
）
内
容
与
检
查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总包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人： 

 

日期 

 

盖章： 

验收人： 

 

日期： 

 

盖章： 

验收人： 

 

日期： 

 

盖章： 

注： 

1. 检查内容包括：1）管道排列、走向、弯曲处理、固定方式；2）管道连接、管道搭铁、

接地；3)管口安放护圈标识；4）接线盒及桥架加盖；5）线缆对管道及线间绝缘电阻；

6）线缆接头处理等。 

2. 检查结果的安装质量栏内，按检查内容序号，合格的打“√”，不合格的打“×”，并注

明对应的楼层（部位）、图号。 

3. 综合安装质量的检查结果，在验收意见栏内填写验收意见并扼要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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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3  更改审核单 

系统（工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改内容 更改原因 原为 更改为 

    

    

    

    

    

    

申请：           日期：  

审核：           日期：  

批准：           日期：  

更改实施日期： 

分

发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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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工程安装质量及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系统（工程）名称____________              工程安装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 

检查结果 
设备名称 项目 要求 方法 主观评价 

合格 不合格
抽查百分数 

        

        

        

        

        

        

检查结果  
安装质量 

检查结论 
 

施工单位人员签名：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签名： 验收日期： 

注： 

1. 在检查结果栏，按实际情况在相应空格内打“√”（左列打“√”，视为合格；右列打“√”，

视为不合格）。 

2. 检查结果：Ks(合格率)=合格数/项目检查数（项目检查数如无要求或实际缺项未检查的，

不计在内）。 

3. 检查结论：Ks(合格率)≥0.8，判为合格；Ks＜0.8，判为不合格；必要时作简要说明。 

4. 主观评价栏内填写主观评价意见，分“符合要求”和“不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者注明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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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5 系统试运行记录 

系统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设（使用）单位：_____________ 

设计、施工单位：_______________ 

日期/时间 系统运行情况 备注 值班人 

    

    

    

    

    

    

    

    

    

    

值班长签名：  建设单位代表签名：  

注： 

1. 系统运行情况栏中，注明正常/不正常，并每班至少填写一次；不正常的在备注栏内扼

要说明情况（包括修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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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测记录 

系统检测记录由检测机构专业人员填写。 

表 C.0.1  智能建筑工程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检测项目及抽检数量  检测记录 备注 

   

   

   

   

   

   

   

   

检测意见： 
 

     

 

 

 

 

监理工程师签字                             检测机构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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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2 子系统检测记录表 

系统名称  子系统名称  序号  检测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执行标准名

称及编号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检测结果 
系统检测内容 检测规范的规定 系统检测评定记录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主
控
项
目 

      

      

      

一
般
项
目 

      

      

      

强
制
性
条
文 

      

检测机构的检测结论 

 

检测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 

1. 检测结果栏中，左列打“√”为合格，右列打“√”为不合格； 

2. 备注栏内填写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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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3 强制措施条文检测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建设单位  受检部位  

施工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    

检测依据《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2003 

条号 项目 检查内容 判定 

5.5.2 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 检查产品销售许可证及符合相关规定  

5.5.3 智能建筑网络安全系统检查 
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的安全保障功能

及可靠性 

 

7.2.6 

检测消防控制室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传输、显示火灾报警信息的一

致性和可靠性 

1. 检测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接口 

2. 对火灾报警的响应 

3. 火灾运行模式 

 

7.2.9 新型消防设施的设置及功能检测 

1. 早期烟雾火灾报警系统 

2. 大空间早期火灾智能检测系统 

3. 大空间红外图像矩阵火灾报警及灭

火系统 

4. 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7.2.11 
安全防范系统对火灾自动报警

的响应及火灾模式的功能检测 

1. 视频安放监控系统的录像、录音响应 

2. 门禁系统的响应 

3. 停车场（库）的控制响应 

4. 安全防范管理系统的响应 

 

11.1.7 电源与接地系统 

1. 引接验收合格的电源和防雷接地装置 

2. 智能化系统的接地装置 

3. 防过流与防过压元件的接地装置 

4. 防电磁干扰屏蔽的接地装置 

5. 防静电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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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4 系统（分部工程）检测汇总表 

系统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施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查结果 
子系统名称 序号 内容及问题 

合格 不合格 

      

      

      

      

      

      

      

      

      

检查机构项目负责人签名： 

检查结论  

检测人员签名：                                检测日期： 

 

注： 

1. 在检查结果栏，按实际情况在相应空格内打“√”（左列打“√”,视为合格；右列打“√”，

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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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分部（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记录 

表 D.0.1 和表 D.0.2 由验收机构负责填写 

表 D.0.1 资料审查 

系统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查结果 

完整性 准确性 序号 审查内容 

完整（或有） 不完整（或无）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1 工程合同技术文件      

2 设计更改审核      

3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检验报

告及记录 

     

4 系统检测报告及记录      

5 系统的技术、操作和维护手

册 

     

6 竣工图及竣工文件      

7 重大施工事故报告及处理      

8 监理文件      

9       

审查结果统计：  

 

审查结论  

审查人员签名：                                   日期：                         

      

注： 

1. 在审查结果栏，按实际情况在相应的空格内打“√”（左列打“√”,视为合格；右列打“√”，

视为不合格）。 

2. 存在的问题，在备注栏内注明 

3. 根据行业要求，验收组可增加竣工验收要求的文件，填在空格内。 

 65



 

表 D.0.2  竣工验收结论汇总 

系统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施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检验

结论 

 验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统检测结论  验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统检测抽检结果  抽检人签名：                年  月   日 

观感质量验收  验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资料审查结论  审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员培训考评结论  考评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运行管理队伍 

及规章制度审查 

 审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设计等级要求评定  评定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统验收结论  验收小组（委员会）组长签名： 

 

日期： 

建议与要求： 

 

 

 

 

 

验收组长、副组长（主任、副主任）签名： 

注： 

1. 本汇总表须附本附录所有表格、行业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出席验收会与验收机构人员名单（签

到）。 

2. 验收结论一律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66 



 

条文说明 

前   言 

本规范是依据“验评分离、强化验收、完善手段、过程控制”的指导原则，为与《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和《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配套使用编制的。

在编写过程中，强调了对质量的过程控制，加强了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检验措施，明确了

工程实施单位、工程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等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质量控制的责任、权利和义

务。 

本规范提出的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工验收三个阶段的验收程序是上述十

六字方针的具体体现,从而保证了对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的规范化。 

本规范对智能建筑工程结构的划分可参看附图《智能建筑工程体系结构图》。 

本规范共 13 章，具体结构如下： 

1. 总则：共 5条，主要阐明本规范制定的目的和适用范围，以及执行时与其他标准、    

规范和有关文件的关系。 

2. 术语和符号：共 10 条，其中 9 条是解释了智能建筑工程中涉及到的 9 个主要术语

的基本概念。第 10 条是规范中出现的缩略语表，表中收集了 16 条缩略语及其涵义。 

3. 基本规定：共 5 节 29 条，其中： 

3.1 一般规定，共 5 条，是智能建筑中任何一个子分部工程（系统）都必须遵守的

原则和指导思想。 

3.2 产品质量检查，共 7 条，对智能建筑工程中采用的关键产品的检查做出了具体

规定。 

3.3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共 9 条，作为工程质量验收的第一阶段，由与前期工程

的交接和工程实施条件准备、进场设备和材料的验收、隐藏工程检查验收和随工检查、工

程安装质量检查、系统自检和试运行等环节组成，对各环节质量控制的具体方法和具体要

求作出了规定。 

3.4 系统检测，共 5 条，对系统检测的方法、结论判定与处理等做出了原则规定。 

3.5 竣工验收，共 3 条，对竣工验收的方法、结论判定与处理做出了原则规定。 

第 4～13 章是对 10 个子分部工程（系统）的工程质量验收的具体规定。在各章的系

统安装质量检测和系统检测中，依据分项工程在工程质量控制中的重要性划分为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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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项目。这部分共 43 节，237 条。其中主控项目 84 条，一般项目 32 条，事关安全

的条款列为强制性条文，共有 6 条强制性条文。 

本规范合计 13 章、50 节、281 条。强制性条文 6条，在文中以黑体字标出。 

本规范涉及新技术、新产品较多，不少系统的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在国内还是首次被编写

成文，本条文说明尽可能对有关条文做出较详尽的条文说明，以方便本规范的正确使用。 

 

附图  智能建筑工程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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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工程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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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和冷却系统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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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更管理系统

出入口控制（门禁）系

停车场（库）管理系

电视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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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与接地 、  环境 

通信系统 

卫星数字电视

有线电视系统

公共广播及紧

急广播 

通信网络系统 

计算机网络 

应用软件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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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明确规范制定的目的，规定了智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和验收的组织程序、合格评定

标准，要求按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工验收的全过程执行本规范，从而起到保

证工程质量的作用。 

1.0.2  说明规范适用范围。 

1.0.3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任何层次的标准规范，其

内容不得低于国家标准的规定。 

1.0.4  在智能建筑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时，主要原则必须遵循《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GB50300 的规定。 

1.0.5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本规范应与《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配套使用； 

2. 在执行本规范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有关规

定； 

3. 本规范所引用的国家现行标准应是该被引用标准的最新版本，这些标准重编或修改

后，应自动改用相应的新版标准； 

4. 工程技术文件、承包合同文件要求采用国际标准时，应按要求采用适用的国际标准，

但不应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5. 下列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 

  BMB5            涉密信息设备使用现场的电磁泄漏发射保护要求 

BMZ1            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术要求 

BMZ3            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密评测指南 

GA 30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367          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B 2887          计算机场地技术要求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验收规范 

GB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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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3         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5         建筑装修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7401          彩色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GB 8702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 9175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 

GB/T 50312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T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Y/T 106         有线电视系统技术规范                           

GY/T 121         有线电视系统测量方法                           

GY/T149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测量方法       

YD 2012          微波接力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YD 5017          卫星通信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                  

YD 5033          会议电视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YD 5038          点对多点微波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YD5044           同步数字系列（SDH）光缆传输设备安装工程验收暂行规定 

YD 5045          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工程验收规范                  

YD 5048          城市住宅区和办公楼电话通信设施验收规范         

YD 5077          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                

YD 5079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                  

YD J44           电信网光纤传输系统工程及验收暂行技术规定        

6.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各相关行业的标准规范会不断被修订，本条可体现

动态发展，以此保证智能建筑工程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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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章中给出的 9 个术语和 16 个符号（缩略语）是本标准有关章节中所引用的。本规范

中引用的其余术语和符号参看《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第 2 章。 

由于智能建筑涉及多项新技术，迄今对文中的部分术语仍无权威定义，本章对这些术语

的解释仅从本标准的角度赋予其涵义，引用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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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为贯彻“验评分离、强化验收、完善手段、过程控制”的十六字方针，根据智能建

筑的特点，将智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和验收过程划分为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

工验收三个阶段。 

3.1.2  说明适用范围。 

    本规范的系统划分考虑了与《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GB50300 协调一致，因为这两本标准将和本规范配套使用。根据智能建筑工程

的特点，本规范将各子分部工程称为“系统”，各系统包括的“子系统”为分项工程，并对

GB/T50314 和 GB50300 附录表 B.0.1 中的一些具体名称作了修改。如：“办公自动化系统”

改为“信息网络系统”、“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改为“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并将其中“分项工程”所列内容和名称也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3.1.3  主要说明了智能建筑工程的质量验收顺序。 

3.1.5  本条在 GB50300 第 6 章的规定的基础上，做了如下补充：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和通信网络系统，因行业主管有相关的强

制性标准，故列出此款。系统检测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实施，以保证工程质量；暂时无专业检

测机构时，系统检测可按 GB50300 第 6 章的规定执行。 

3.2  产品质量检查 

3.2.2  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3.2.3  产品的检查涉及各种国家现行产品标准；本条内容规定供需双方有特殊要求时，也

可按合同规定或设计要求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查。 

3.2.4  智能建筑中的产品很多是以系统集成的方式用于工程中，有时需用仿真系统等复杂

设备进行检测，这种检测对保证工程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必要时，应对生产厂或系统承包商

提出工厂检测的要求。 

3.2.5  硬件设备的可靠性检测需要长时间的统计数据，现场只能对产品可靠性进行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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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和分析，故重要设备的可靠性检测应由设备生产厂商提供可靠性检测报告。 

3.2.6  软件的检测和验收 

本条将软件分为商业化软件、用户应用软件和自编软件三类，并提出不同的检测和验收

要求。 

3.2.7  系统接口是智能建筑工程中出现问题最多的环节，也是智能建筑中涉及到的最不规

范的部分，本条对接口的检测验收程序和要求做了专门规定。 

   3.3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3.3.2 强调了应做好与智能建筑相关联的其他工程的交接确认，说明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阶

段所包括的工作内容。 

3.3.5  设备及材料的进场验收要求： 

2. 设备和软件是保证智能建筑工程质量的基础，故提出此款； 

3. 为鼓励新材料、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提出此条；为保证工程质量，工程中采用新

材料、新产品时，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4. 中国加入 WTO，对进口产品提出此款规定。 

3.3.8  根据智能建筑特点，要求在系统自检时，按设计要求和本规范规定对检测项目进行

全检，不准抽检。 

3.3.9  除综合布线、电源与接地和环境三个系统外，其余各系统应在调试投运完成后规定

一个适当的试运行周期，具体应因各系统的特点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此不做统一规定。 

3.4 系统检测 

3.4.1  系统检测是在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阶段完成后开始的，前期工作是后期工作的必要

准备。 

3.4.2  因智能建筑技术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具有应用新技术和新产品多、技术进

步快等特点，因此，规定由建设单位组织各工程责任单位编制检测方案并经专业检测机构批

准，以便既能跟上技术的进步，又能做到检测要求合理和保证工程质量。这一条体现了动态

跟进技术发展的思想。 

3.4.4  本条对检测结论与处理只做原则性规定，各系统将根据其自身特点和质量控制要求

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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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部（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 

3.5.1  本条所列 8 项竣工验收内容是各系统在验收时必须进行认真查验的内容，但不限于

此 8 项内容。本规范中各系统有特殊要求时，可在各章中做出补充规定。 

 6． 主要应对在系统检测和试运行中发现问题的子系统或部位进行复检。 

7.  观感质量验收包括设备的布局合理性、使用方便性及外观等内容； 

8.  智能建筑的等级评定参照 GB/T50314 和设计要求进行。 

3.5.2  竣工验收结论的判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此条规定为基本规定，以坚决阻挡不合

格工程投入使用。实际执行过程中，当出现因个别无法满足使用要求的系统而使整个智能建

筑工程无法完成竣工验收时，可经建设主管部门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对个别不合格系

统待其整改合格后再进行专项验收，以免延误整个工程项目的投入使用。专项验收合格后，

整个智能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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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信网络系统 

4.1  一般规定 

4.1.1  通信网络系统仅限于在智能建筑内安装的由用户自主管理的通信网络设备及其与公

用通信网络之间的接口，不包括由公共电信部门及广播电视部门管理的通信网络设备。 

4.1.2  通信网络系统可包括程控电话交换机、ATM 交换设备、接入网（xDSL、HFC 和 FTTx

等）、VSAT 卫星通信系统、微蜂窝数字无绳电话系统、无线信号覆盖系统、光纤传输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等专用网络系统及会议电视系统等。本章只对通信及会议电视、卫星数字电视

及有线电视、公共广播及紧急广播等子系统的检测和验收做出规定，其余子系统的检测和验

收应根据国家现行规范、设计要求及本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系统检测 

4.2.1  通信系统安装、移交和验收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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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信系统安装、移交和验收工作流程图 

4.2.4  试运行是对工程质量稳定性观察的重要阶段，是对设备、系统设计和实际施工质量

最直接的检验。 

试运行期间统计的数据是验收测试的主要依据。试运行的主要指标和性能达到合同规定

后，方可进行竣工验收。如果主要指标不符合要求或对有关数据发生疑问，经过双方协商，

应从次日开始重新试运行 3 个月，并对有关数据重测，直至合格为止。 

4.2.5   通信系统检测验收应按以下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YD2012         微波接力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YD5017         卫星通信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 

        YD5033         会议电视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YD5038         点对多点微波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最终验收确认

设备安装

系统测试

交验

初验测试

移交

割接准备工作

割接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 

试运行 

验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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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D5044         同步数字系列（SDH）光缆传输设备安装工程验收暂行规定 

              YD5045         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工程验收规范 

            YD5048         城市住宅区和办公楼电话通信设施验收规范 

            YD5077         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 

            YD5079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 

              YDJ44          电信网光纤传输系统工程及验收暂行技术规定 

4.2.7  通信系统的接入方式包括铜缆接入(xDSL)、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N-ISDN)、宽带

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以太网、混合光纤同轴网（HFC）、光纤接入（FTTx）及无线接

入系统等。 

4.2.9    

1. 卫星数字电视及有线电视的检测验收应按以下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GY/T106        有线电视系统技术规范 

GY/T121        有线电视系统测量方法 

GY/T149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测量方法 

GY/T150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测量方法——室内单元测量 

GY/T151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站测量方法——室外单元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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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网络系统 

5.3 计算机网络系统检测 

5.3.2  使用 TCP/IP 协议网络的连通性测试方法：使用 ping 命令进行测试。具体测试方法

为在 dos 命令窗口中输入 ping 命令，格式为“ping  x.x.x.x”，“x.x.x.x”为网络中机器或设

备的网络地址。如返回信息为“Reply from x.x.x.x: bytes=m time<n TTL=y”，则表明可以连

通；同时还应考查返回信息中的响应时间和丢包率等信息。在局域网中，正常情况下响应时

间应符合设计要求，丢包率应符合设计要求或为 0。测试 TCP/IP 网络与公共网连通性时，

响应时间和丢包率的数值应比在局域网内的测试数值略高，但不应高于设计规定值。如返回

信息为“Request time out”或其他信息时，则表明无法连通。专用网络测试仪是指网络协议

分析仪和网络流量分析仪等。 

5.3.4  使用 TCP/IP 协议网络的路由测试方法：使用 traceroute 命令进行测试。具体测试方

法为在 dos 命令窗口中输入“tracert  x.x.x.x”，输出为到达 x.x.x.x 节点所经过的路由。如返

回信息与定义的路由表相符，则路由设置正确。 

5.4  应用软件系统检测 

5.4.4  黑盒法：测试不涉及软件的结构及编码等，只要求规定的输入能够获得预定的输出。

如果系统说明书中有对可靠性的要求，则需进行可靠性测试；支持标准规格说明或承诺支持

与其他系统互连的软件系统需进行互连测试。 

5.5 网络安全性检测 

5.5.1 

1. 物理层安全，包括对于信息网络运行的物理环境（如机房、配线间等）的控制和管

理，也包括防范因为物理介质、信号辐射等造成的安全风险。 

2. 网络层安全，主要是保证网络通信的稳定和可靠，并在网络层进行访问控制和安全

检查，抵御在网络层的攻击和破坏。网络层安全包括防攻击、因特网（Internet）访问控制

和访问管理、安全隔离等内容。涉及安全网络拓扑、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内容过滤等技

术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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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层安全，主要对各种网络设备、服务器、桌面主机等进行保护，保证操作系统

和网络服务平台的安全，防范通过系统攻击对数据造成的破坏。 

4. 应用层安全，主要解决各种网络应用系统的安全。 

5.5.3  建议安装入侵检测系统、内容过滤系统，安全性要求较高的还可以配置应用安全平

台（“应用安全平台”的解释见条文说明第 5.5.8 条）。 

防火墙是在网络中不同网段之间实现边界安全的网络安全设备，主要功能是在网络层控

制某一网段对另一网段的访问。一般用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之间，或局域网内部重要网段和其

他网段之间。 

1. 非军事化区：简称 DMZ，在网络结构中，处于不安全外网和安全内网之间的一个网

段，它可以同时被外网和内网访问到，主要提供一些对内对外公开的服务，如主页（WWW）、

文件传输服务（FTP）、电子邮件（E-mail）和代理服务（Proxy）等； 

2. 安全内网：在网络结构中的一个受到重点保护的子网，一般是内部办公网络和内部

办公服务器或监控系统，此子网禁止来自外网的任何访问，但可以接受来自非军事化区的访

问； 

3. 所有对外提供服务的服务器只能放在非军事化区，不允许放在内网；数据库服务器

和其他不对外服务的服务器应放置在内网； 

4. 配置防火墙之后，应满足如下要求： 

1）从外网能够且只能够访问到非军事化区内指定服务器的指定服务； 

2）未经授权，从外网不允许访问到内网的任何主机和服务； 

3）从非军事化区可以根据需要访问外网的指定服务； 

4）从非军事化区可以根据需要访问内网的指定服务器上的指定服务； 

5）从内网可以根据需要访问外网的指定服务； 

6）从内网可以根据需要访问非军事化区的指定服务器上的指定服务； 

7）防火墙的配置必须针对某个主机、网段、某种服务； 

8）防火墙的配置必须能够防范 IP 地址欺骗等行为； 

9）配置防火墙后，必须能够隐藏内部网络结构，包括内部 IP 地址分配； 

10）防火墙的配置必须是可以调整的。 

5. 网络环境下病毒的防范分以下层次，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配置： 

1）配置网关型防病毒服务器的防病毒软件，对进出信息网络系统的数据包进行病毒检

测和清除；网关型防病毒服务器应尽可能与防火墙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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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专门保护邮件服务器的防病毒软件，防止通过邮件正文、邮件附件传播病毒； 

3）配置保护重要服务器的防病毒软件，防止病毒通过服务器访问传播； 

4）对每台主机进行保护，防止病毒通过单机访问（如使用带毒光盘、软盘等）进行传

播。 

6. 入侵检测系统应该具备以下特性： 

1）必须具备丰富的攻击方法库，能够检测到当前主要的黑客攻击； 

2）软件厂商必须定期提供更新的攻击方法库，以检测最新出现的黑客攻击方法； 

3）必须能够在入侵行为发生之后，及时检测出黑客攻击并进行处理； 

4）必须提供包括弹出对话窗口、发送电子邮件、寻呼等在内的多种报警手段； 

5）发现入侵行为之后，必须能够及时阻断这种入侵行为，并进行记录； 

6）不允许占用过多的网络资源，系统启动后，网络速度和不启动时不应有明显区别； 

7）应尽可能与防火墙设备统一管理、统一配置。 

7. 内容过滤系统应具备以下特征： 

1)  具有科学、全面和及时升级的因特网网址（URL）分类数据库； 

2)  具有和防火墙结合进行访问控制的功能； 

3)  具有全面的访问管理手段。 

5.5.4  网络层安全的检测方法： 

检查网络拓扑图，应该确保所有服务器和办公终端都在相应的防火墙保护之下； 

扫描防火墙，应保证防火墙本身没有任何对外服务的端口（代理内网或 DMZ 网的服务

除外）； 

内网宜使用私有 IP 地址； 

扫描 DMZ 网的服务器，只能扫描到应该提供服务的端口。 

5.5.5  系统层安全检测： 

检测方法： 

1）以系统输入为突破口，利用输入的容错性进行正面攻击； 

2）申请和占用过多的资源压垮系统导致破坏安全措施，从而进入系统； 

3）故意使系统出错，利用系统恢复的过程，窃取用户口令及其他有用的信息； 

4）利用计算机各种资源中的垃圾信息（无用信息），以获取如口令、安全码、解密密

钥等重要信息； 

5）浏览全局数据，期望从中找到进入系统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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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浏览那些逻辑上不存在，但物理上还存在的各种记录和资料，寻找突破口。 

系统要求： 

1）操作系统版本应达到或超过国际通用的《美国可信计算机系统评估准则》DoD 

5200.28-STD 中划分的 C2 级安全； 

2）对 Windows NT 系列，必须采用 NTFS 格式，严禁使用 FAT 格式； 

3）对用户口令的建议：最少为 6 位（管理员帐号至少 8 位）的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

的组合，同时要求用户必须定期（最长三个月）更换口令。 

5.5.6  身份认证：确认被认证者是一个合法用户，并且明确该用户所具有的角色的过程。 

访问控制：在用户访问信息资源（包括网络资源和应用资源）时，根据事先确定的权限

设置、控制用户对资源访问的过程。 

5.5.8  应用层的安全检测有以下三种方法： 

1. 使用应用开发平台如数据库服务器、WEB 服务器、操作系统等提供的各种安全服务；  

2. 使用开发商在开发应用系统时提供的各种安全服务； 

3. 使用第三方应用安全平台提供的各种安全服务。应用安全平台是由第三方信息安全

厂商提供的软件产品，它可以和应用系统无缝集成，为各种应用系统提供可靠而且强度一致

的安全服务（包括身份认证、授权管理、传输加密、安全审计等），并提供集中统一的安全

管理。 

5.6 竣工验收 

5.6.1  应加强信息网络系统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保障信息安全。 

1.  中心机房仅允许授权的系统管理人员进入； 

2. 信息网络系统的安全管理包括对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安全技术培训，对各种网络

设备、硬件设备、应用软件、存储介质等的安全管理，对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贯彻执行的保障

和监督措施等。特殊行业或者地区对于安全管理人员培训上岗等有特殊规定的，应遵守相关

规定。 

 82 



 

6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3  各子系统是指包含在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中可独立运行的各系统。 

    6.2 工程实施质量检验 

6.2.2  由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受控对象是建筑物内的机电设备及其系统，涉及专业领域

广，被控设备多，需要明确与各专业的技术接口和施工接口。 

6.2.4  电力电缆、控制线缆和通讯线路的施工，在有关现行国家标准中已有明确规定，本

条中引用了相关标准的内容。在工程实施中如有特殊要求可按设计文件执行。 

本条中传感器、电动阀门、执行器和其他仪表设备包含内容比较多，安装要求应按有关

的现行国家标准、设计文件和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6.3  系统检测 

6.3.1  系统检测以系统功能检测为主，根据目前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工程实际情况，将以

下 9 个子系统列为：空调与通风系统、变配电系统、公共照明系统、给排水系统、热源系统、

冷冻和冷却水系统、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与子系统间的数据通讯接口以

及中央管理工作站和操作分站。在具体工程检测时，应根据建筑物的要求和建设方的需求，

按检测方案进行。 

6.3.5  检测方法为:在工作站或现场控制器改变设定值或状态，或人为改变现场测控

点状态时，记录被控设备动作情况和响应时间； 在工作站或现场控制器改变时间设定

表，记录被控设备启停情况；根据历史记录和试运行记录对节能优化控制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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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7.2 系统检测 

7.2.3  随着现代建筑的发展和建设方对智能建筑各系统集成的不同需求，在具体工程中出

现了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与建筑设备监控、安全防范等系统的联动，因这些联动超

出了 GB50166 的规定范围，所以在本条中提出了当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还与其他建

筑智能化系统具联动关系时,其检测按本规范第 10 章的规定，依照检测方案进行的提法。 

7.2.6  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方案如要求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向智能化系统集成上传

有关信息时，应检测上传信息与本系统信息的一致性和响应时间,符合设计要求者为合格。 

7.2.9  新型消防设施应按法定程序得到消防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的认可，由于已有规范中

未涉及这部分内容,因此在本章中将此项作为检测项目。 

7.2.12  按现行消防规范要求，消防控制室原则上应单独使用。但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消防、

安防和其他系统共用控制室的情况，所以根据《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提出此条款。 

7.3 竣工验收 

7.3.1  按现行消防监督管理办法，任何需要安装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建筑工程

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所以规定智能建筑的总体竣工验收放在火灾自动

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竣工验收之后。如遇特殊情况，消防系统验收暂时不能通过，但火灾自

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各项设施已通过检测时，经主管部门同意后，也可以进行智能建筑

的总体竣工验收。同时须对消防系统限期整改并通过专项验收后，建筑工程方允许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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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防范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  对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系统检测和竣工验收，应依据下列国家现行标准： 

GB 10408.1      入侵探测器通用技术条件  

GB 10408.2      超声波入侵探测器  

GB 10408.3      微波入侵探测器  

GB 10408.4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GB 10408.5      被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GB 10408.6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 

GB 10408.7      超声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7401         彩色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GB/T 10408.8    振动入侵探测器 

GB/T 10408.9    玻璃破碎报警器 

GB/T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A 30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范 

GA/T 74         安全防范系统通用图形符号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T 367        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368        入侵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8.1.2  对某些特殊功能的建筑，如银行、金融、文博等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高的建筑，应

执行公共安全行业的相关技术标准。这些标准是： 

GB/T 16571      文物系统博物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GB/T 16676      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8.1.3  本规定中所列安全防范系统的范围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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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综合布线系统 

9.1 一般规定 

9.1.2  本条只对综合布线系统的安装环境检查作出规定。如果交接间安装有源设备（集线

器设备等），或设备间安装计算机、交换机等传输设备时，建筑物的环境条件应按上述系统

设备的设计要求进行检查。 

交接间、设备间安装设备所需要的交流供电系统和接地装置及预埋的暗管、线槽以及通

信设备直流供电系统、UPS 供电电源等应按本规范第 11 章的规定检测验收。 

9.3 系统性能检测 

9.3.1  现场测试仪应能测试 3 类、5 类对绞电缆及光纤链路。对于光缆链路的测试，应首

选在两端对光纤进行测试的连接方式，如果按两根光纤进行环形回路测试时，对于所测得的

指标应换算成单根光纤链路的指标验收。 

对电缆系统的测试必须选择符合《布线系统传输性能测试标准》TSB-67 的Ⅱ级精度专

业级线缆认证测试仪（用于信道及基本链路测试），测试前应对测试仪表进行精度校正，校

正后精度不低于Ⅱ级。测试仪表应有输出端口，以将所有存贮的测试数据输出至计算机和打

印机上，用于维护和文档管理。 

9.3.4  综合布线系统性能检测包括电缆系统电气性能测试和光纤系统性能测试。其中电缆

系统测试内容分为基本测试项目和任选测试项目。各项测试应有详细记录，以作为竣工资料

的一部分，测试记录格式参照《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50312 的表

7.0.1。 

9.3.5  综合布线系统宜配置专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 中文平台、系统管理软件； 

2. 显示所有硬件设备及其楼层平面图； 

3. 显示干线子系统和配线子系统的元件位置； 

4. 实时登录各种硬件设施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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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竣工验收 

9.4.2  竣工技术资料的验收标准如下： 

1. 综合布线系统图：系统图应反映整个布线系统的物理连接拓扑结构，图中应注明光

缆的数量、类别和路由，及每根光缆的芯数, 垂直布线对绞电缆的数量、类别和路由，每楼

层水平布线对绞电缆的数量、类别及信息端口数, 各配线区在建筑物中的楼层位置； 

2. 综合布线系统信息端口分布图：分布图应反映每楼层信息端口在房间中的位置、类

别及编号，不使用的信息端口位置也应予以标出； 

3. 综合布线系统各配线区布局图：布局图应反映电缆布线各配线区对绞电缆的数量和

类别，配线连接硬件的数量和类别，进出线位置、编号及色标；光缆布线各配线区内光端口

的编号，连接硬件的数量，光纤的数量和类别；若已作跳线，还要反映跳线的走向； 

4.信息端口与配线架端口位置的对应关系表，表中应严格给出信息端口编号与配线架端

接位置编号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5.综合布线系统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应反映路由的类型，接地情况，路由在楼层间

和楼层内的走向及其占用情况； 

6.综合布线系统性能自检报告：自检报告应反映整个系统中的每一条链路，即每个信息

端口及其水平布线电缆（信息点）、垂直布线电缆的每一线对以及光缆布线的每芯光纤通过

测试的情况。未通过测试的项目应经修复，并应在自检报告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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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能化系统集成 

10.1  一般规定 

10.1.2  根据《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 “为满足智能建筑物功能、管理和信息共

享的要求，可根据建筑物的规模对智能化系统进行不同程度的集成”的智能化系统集成的设

计思想，结合和我国目前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实际发展情况，本规范规定了以建筑设备监控系

统为基础的智能化系统集成检测方法，并对智能化系统集成所实现的功能和目标在总体上作

了说明。 

       10.2  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 

10.2.1  系统集成工程的实施按满足用户需求的设计文件进行,体现智能化系统集成 “按需

集成”的思想，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实施和验收应依据建筑物的功能需求、用户的使用需求和

投资规模的实际情况进行。 

10.2.2  系统集成中使用的系统软件、中间件和应用软件应是满足功能需求、性能良好、具

有安全性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商业化软件。未形成商业化的软件和自编软件还应提供软件自测

试报告，测试报告中应包括模块测试、组装测试和总体测试的内容，软件应通过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和安全测试的检验，软件测试的时间应为持续运行不低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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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源与接地 

11.1  一般规定 

11.1.6 建筑中各智能化系统防雷电波入侵措施，系指LPZ0A区及LPZ0B区与后续防雷区界面

间全部智能化系统的电源线路和信号、控制线路防电涌元件的设置。 

B

   对于防雷区（LPZ），《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中的定义为： 

LPZ0A区：本区内的各物体都可能遭到直接雷击和导走全部雷电流；本区内的电磁场强 

度没有衰减。 

LPZ0B区：本区内的各物体不可能遭到大于所选滚球半径对应的雷电流直接雷击，但本 B

区内的电磁场强度没有衰减。 

11.2  系统检测 

11.2.1 供电电源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使用要求；《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  中

第 10.3 节规定： 

甲级标准：电源质量应符合，稳态电压偏移不大于±2%；稳态频率偏移不大于±0.2Hz；

电压波形畸变率不大于 5%；允许断电持续时间为 0～4ms。 

乙级标准：电源质量应符合，稳态电压偏移不大于±5%；稳态频率偏移不大于±0.5Hz；

电压波形畸变率不大于 8%；允许断电持续时间为 4～200ms。 

丙级标准：电源质量应符合产品使用要求。 

若产品使用无明确要求或使用要求过低时，应以稳态电压偏移不大于±10%；稳态频率

偏移不大于±1Hz，电压波形畸变率不大于 20%为标准，达不到标准时应采用稳压或稳频措

施。 

在电源污染严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时，应采取电源净化措施。 

11.2.2 本条应执行 GB50303《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中 第 9.1 节的规定，

原文如下： 

9.1 主控项目 

9.1.1 不间断电源的整流装置、逆变装置和静态开关装置的规格、型号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内部结 

线连接正确，紧固件齐全，可靠不松动，焊接连接无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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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不间断电源的输入、输出各级保护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波形畸变系数、频率、相位、静态开 

关的动作等各项技术性能指标试验调整必须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9.1.3 不间断电源装置间连线的线间、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应不大于 0.5MΩ。 

9.1.4 不间断电源输出端的中性线（N 极），必须与由接地装置直接引来的接地干线相连接，做重复接 

地。 

11.2.3 本条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8.1 节的规定，原文如下： 

8.1 主控项目 

8.1.1 发电机的实验必须符合本规范附录 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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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发电机交接试验 

序号 内容部位 试验内容 实验结果 

1 

测量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绝缘电阻值大于 0.5 MΩ 

沥青浸胶及烘卷云母绝缘吸收比大于 1.3 

环氧粉云母绝缘吸收比大于 1.6 

2 

在常温下，绕组表面温度与空气温度差在

±3℃范围内测量各相直流电阻 

各相直流电阻值相互间差值不大于最小值

2%，与出厂值在同温度下比差值不大于 2%

3 

 

 

 

 

定子电路 

交流工频耐压试验 1min 试验电压为 1.5Un+750V，无闪络击穿现

象，Un 为发电机额定电压 

4 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转子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值大于 0.5 MΩ 

5 

在常温下，绕组表面温度与空气温度差在

±3℃范围内测量绕组直流电阻 

数值与出厂值在同温度下比差值不大于2%

6 

 

 

转子电路 

交流工频耐压试验 1min 用 2500V 摇表测量绝缘电阻替代 

7 

退出励磁电路电子器件后，测量励磁电路

的线路设备的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值大于 0.5 MΩ 

8 

 

 

励磁电路 退出励磁电路电子器件后，进行交流工频

耐压试验 1min 

试验电压 1000V，无击穿闪络现象 

9 

有绝缘轴承的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轴承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值大于 0.5 MΩ 

10 

测量检温计（埋入式）绝缘电阻，校验检

温计精度 

用 250V 兆欧表检测不短路，精度符合出

厂规定 

11 

静       

态        

试       

验 
 

 

 

  其他 

测量灭磁电阻，自同步电阻器的直流电阻 与铭牌相比较，其差值为±10% 

12 发电机空载特性试验 按设备说明书比对，符合要求 

13 测量相序 相序与出线标识相符 

14 

运转试验 

测量空载和负荷后轴电压 按设备说明书比对，符合要求 

8.1.2 发电机组至低压配电柜馈电线路的相间、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 0.5 MΩ；塑料绝缘电缆

馈电线路直流耐压试验为 2.4kV，时间 15min，泄漏电流稳定，无击穿现象。 

8.1.3 柴油发电机馈电线路连接后，两端的相序必须与原供电系统的相序一致。 

8.1.4 发电机中性线（工作零线）应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螺栓防松零件齐全，且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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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本条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6.1.8 条的规定，原文如下： 

6.1.8 直流屏试验，应将屏内电子器件从线路上退出，检测主回路线间和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应大于

0.5 MΩ，直流屏所附蓄电池组的充、放电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整流器的控制调整和输出特性试验应

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11.2.5 本条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10.1.2 条的规定，原文如下： 

10.1.2 现场单独安装的低压电器交接试验项目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的规定。 

 附录 B  低压电器交接试验 

序号 试验内容 试验标准或条件 

1 

绝缘电阻 用 500V 兆欧表摇测绝缘电阻值≥1 MΩ；潮湿场所，绝缘电

阻值≥0.5 MΩ 

2 

低压电器动作情况 除产品另有规定外，电压、液压或气压在额定值的 85%～110%

范围内能可靠动作 

3 脱扣器的整定值 整定值误差不得超过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4 电阻器和变阻器的直流电阻差值 符合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11.2.6 本条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12.1、13.1、14.1、15.1 节的规定，原文如下： 

12.1 主控项目（电缆桥架安装和桥架内电缆敷设） 

 12.1.1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和引入或引出的金属导管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且必

须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全长应不少于 2 处与接地（PE）或接零（PEN）干线相连接； 

2. 非镀锌电缆桥架间连接板的两端跨接铜芯接地线，接地线最小允许截面积不小于 4mm2； 

3. 镀锌电缆桥架间连接板的两端不跨接接地线，但连接板两端不少于 2 个有防松螺帽或防松垫圈

的连接固定螺栓。 

12.1.2 电缆敷设严禁有绞拧、铠装压扁、护层断裂和表面严重划伤等缺欠。 

13.1 主控项目（电缆沟内和电缆竖井内电缆敷设） 

13.1.1 金属电缆支架、电缆导管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 

13.1.2 电缆敷设严禁有绞拧、铠装压扁、护层断裂和表面严重划伤等缺欠。 

14.1 主控项目（电线导管、电缆导管和线槽敷设） 

14.1.1 金属的导管和线槽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镀锌的钢导管、可挠性导管和金属线槽不得熔焊跨接接地线，以专用接地卡跨接的两卡间连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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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芯软导线，截面积不小于 4mm2； 

2. 当非镀锌钢导管采用螺纹连接时，连接处的两端焊跨接接地线；当镀锌钢导管采用螺纹连接时，

连接处的两端用专用用专用接地卡固定跨接接地线； 

3. 金属线槽不作设备的接地导体，当设计无要求时，金属线槽全长不少于 2 处与接地（PE）或接

零（PEN）干线连接； 

4. 非镀锌线槽间连接板的两端跨接铜芯接地线，镀锌线槽间连接板的两端不跨接接地线，但连接板

两端不少于 2 个有防松螺帽或防松垫圈的连接固定螺栓。 

14.1.2 金属导管严禁对口熔焊连接；镀锌和壁厚小于等于 2mm 的钢导管不得套管熔焊连接。 

14.1.3 防爆导管不应采用倒扣连接，当连接有困难时，应采用防爆活接头，其接合面应严密。 

14.1.4 当绝缘导管在砌体上剔槽埋设时，应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 M10 的水泥砂浆抹面保护，保护层

厚度大于 15mm。 

11.3 防雷及接地系统检测 

11.3.1 智能建筑中智能化系统的防雷、接地，原则上纳入建筑物防雷系统。当设计文件未

指明智能化系统主机房接地线截面时，采用绝缘铜导线不小于 25mm2
；采用镀锌扁钢不小

于 25×4mm2
。通信机房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11.3.2 本条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24.1.1、24.1.2、24.1.4、24.1.5 条的规定，原文如下： 

24.1.1 人工接地装置或利用建筑物基础钢筋的接地装置必须在地面以上按设计要求位置设测试点。 

24.1.2 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24.1.3 接地模块顶面埋深不应小于 0.6，接地模块间距不应小于模块长度的 3～5 倍。接地模块埋设基

坑，一般为模块外型尺寸的 1.2～1.4 倍，且在开挖深度内详细记录地层情况。 

24.1.5 接地模块应垂直或水平就位，不应倾斜设置，保持与原土层接触良好。 

11.3.4 智能化系统接地与建筑物等电位联结，从电气安全观点分析是一种最经济实用的措

施；不宜利用 TN-C 系统中的 PEN 线或 TN-S 系统中的 N 线，作为智能化系统接地引线；

当利用 TN-S 系统中的 PE 线作为智能化系统接地引线时，PE 线截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本

条应执行 GB50303 中 第 27.1 节的规定，原文如下： 

27.1 主控项目（建筑物等电位联结） 

   27.1.1 建筑物等电位联结干线应从接地装置有不少于 2 处直接连接的接地干线或总等电位箱引出，等

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间的连接线形成环型网路，环型网路应就近与等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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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连接。支线间不应串联连接。 

27.1.2 等电位联结的线路最小允许截面应符合表 27.1.2 的规定： 

表 27.1.2   线路最小允许截面（mm2） 

截面 
材料 

干  线 支  线 

铜 16 6 

钢 5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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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 

12.1 一般规定 

12.1.1  本条适用区域的环境要求，全部按《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中所列甲级标

准执行。 

12.2  系统检测 

12.2.7  关于环境噪声标准，国家环境立法规定距建筑物外窗 1 m 处环境噪声测试合格标准

为：白天 55 dBA，夜间 45 dBA；位于工业区的住宅分别加 5 dBA。《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 》GBJ 118-88 中，对学校、医院、旅馆、住宅四类建筑室内噪声指标明确了设计标准，

一般在 35～60 dBA 之间，医院测听室在 25～30 dBA 之间。《体育馆声学设计及测量规程》

JGJ/T 131-2000 对体育馆室内噪声指标明确了设计标准在 36～40 dBA 之间。除上述民用

建筑环境噪声标准外，尚未收集到确定为国家或行业规范的其他普通民用建筑场所噪声测试

指标。因此，本条所推荐的室内噪声测试指标，待相关国家或行业规范颁布后应做相应的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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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住宅（小区）智能化 

13.1 一般规定 

13.1.2  住宅（小区）智能化体系结构框图见图 13-1，检测验收项目见表 13-1。 

13.1.7  住宅（小区）水、电、气、热(冷)表具的选用及远传方式，与当地各主管部门的管

理有关。 

13.1.8  根据建设单位和设计要求，可将访客对讲子系统纳入家庭控制器。 

 

13.2  系统检测 

13.2.3 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包括： 

1) 系统选型论证； 

2) 系统规模和控制方案说明； 

3) 系统功能说明和性能指标等； 

4) 系统结构图； 

5) 各子系统控制原理图； 

6) 设备布置与布线图； 

7) 相关动力配电箱电气原理图； 

8) 监控设备安装施工图； 

9) 中央控制室设备布置图； 

10) 监控设备电气端子接线图； 

11) 监控设备清单等。 

13.4  安全防范系统检测 

13.4.2  不安装家庭控制器的住宅可将家庭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纳入访客对讲子系统。

访客对讲子系统检测验收项目见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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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监控与管理系统检测 

13.5.1  表具数据自动抄收及远传系统 

1. 计量表具应选用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产品，减少误差。如电能表的各项性能指

标应满足 DL/T 645-1997、DL/T 698-1999 产品标准规定的精度值。 

2．打印三个时间段所有住户表具远传数据的清单，检测系统运行状况，防止住户数据

丢失。 

13.5.4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2.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中有关电子商务、电子银行、远程医疗等内容的检测验

收还应遵守国家、行业、地方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13.6 家庭控制器检测 

13.6.1  家庭控制器包含的内容为目前产品的共性内容，按设计选型检测验收。家庭

控制器的接入网有多种方式，按所选用的接入网对接口进行检测。家庭控制器检测项

目参见表 13-3。 

13.6.3  家庭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的检测 

考虑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的触发件应醒目、接触面

大、机械部件灵活；安装高度适宜；具备防破坏报警功能。 

13.6.6  家庭无线报警装置的工作频率应符合国家无线电委员会的要求，在 300MHz～

433MHz 之间，发射功率应小于 10mW。 

13.6.7  报警信号宜区别求助内容是指安防监控中心通过接收不同的报警信号了解当

事人的情况，如：病人求医、遇窃求助、着火求救等。 

13.7 室外设备及管网 

13.7.1   室外设备及管网检测参看表 13-4。 

13.8 竣工验收 

13.8.2 

3．竣工图纸和竣工技术文件内容包括： 

1) 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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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子系统控制原理图； 

3) 设备布置与布线图； 

4) 相关动力配电箱电气原理图； 

5) 管理控制中心设备布置图；  

6) 监控设备安装施工图； 

7) 监控设备电气端子接线图； 

8) 工程变更文件。 

9) 设备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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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3-1 住宅（小区）智能化检测项目表 

项目 检测内容 

报警装置 

灭火装置 

疏散装置 
1.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可燃气体报警 

电视监控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巡更管理系统 

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 

2.安全防范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卫星接收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 3.通信网络系统 

电话系统 

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 
4.信息网络系统 

控制网络系统 

表具数据自动抄收及远传 

建筑设备监控 

公共广播与紧急广播 
 5.监控与管理系统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家庭报警 

家用电器监控 

家用表具数据采集及处理 

家庭紧急求助 

6.家庭控制器 

通信网络和信息网络的接口 

7.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8.电源与接地 电源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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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接地 

系统防雷 

9.环境 机房环境指标 

室外设备安装 

室外缆线敷设   10.室外设备及管网 

室外缆线选型 

 

表 13-2 访客对讲子系统检测项目表 

项目 检测内容 

门口机外观 

门口机防水、防拆等功能 

通话清晰度 

图像清晰度 

保密功能 

单元门开锁功能 

火灾时电控锁释放功能 

与访客通话功能 

与管理员通信功能 

访客对讲子系统 

备用电源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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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家庭控制器检测项目表 

项目 检测内容 

家庭控制器外观 

接入网接口 

故障报警 

备用电源 

 

 

1． 家庭控制器 

 

 防雷接地 

感烟探测器 

感温探测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 

红外探测器 

微波探测器 

复合探测器 

2． 家庭报警 

 

磁开关探测器 

紧急求助装置 
3.家庭紧急求助 

撤、布防功能 

家用电器监控安全性 
4．家用电器监控 

家用电器监控遥控功能 

表具产品标准 

表具数据抄收 

表具数据远传 

        5．家用表具数据采集

与处理 

信息显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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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室外设备及管网检测项目表 

项目 检测内容 

设备防潮、防水措施 

设备防冻措施 

设备屏蔽措施 

设备防腐、防锈措施 

设备机械强度 

设备防晒措施 

1．室外设备 

设备防雷接地措施 

管网防潮、防水措施 

缆线防潮、防水措施 

管网防冻措施 

管网防腐措施 

管网、缆线机械强度 

管网、缆线屏蔽措施 

管网、缆线敷设深度 

缆线选型 

2．室外管网、缆线

敷设 

管网接地 

 

 

 

 

 

 



 

电视监控系统 

 

住
宅(

小
区)

智
能
化 

电源与接地 

家庭控制器 

安全防范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室外设备及管网 

信息网络系统 

环境 

综合布线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室外设备 

线缆敷设 

管网铺设 

访客对讲系统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 

出入口控制(门禁)系统 

巡更管理系统 卫星数字电视及有线电视系统 

通信系统 

图 13-1  住宅(小区)智能化体系结构框图 

通信网络系统 

控制网络系统 

计算机网络系统 

表具数据自动抄收及远传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公共广播与紧急广播系统 

通信网络和信息网络接口 

家用电器监控 

家庭报警 

家庭紧急求助 

表具数据采集及处理 

监控与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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